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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114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及決

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114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13年度第3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辦

理情形。 

決定：（一）請高等教育司針對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之效益及與課

程、教學、評量三位一體之搭配，偕同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LTTC)及第三方專家學者，進行成效評估，

會議時間 114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本部 216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朱主任委員俊彰 紀錄  張芸綺 

出席委員 丁志仁、胡茹萍、侯永琪、許永議(黃子菡代)、趙惠玲、

劉欽旭、嚴淑珠、楊玉惠(胡士琳代)、梁學政、林建璋

(姚佩芬代)、彭富源(許麗娟代)、陳雪玉(胡秀珍代) 

請假委員 周麗端、徐素琴、蕭東原、林伯樵 

列席單位及人員： 

1.國教署：林秀謙、楊品函、 

吳佳玟 

2.體育署：黃宇瑀 

3.青年署：胡秀珍 

4.教育電臺：董秋梅、徐德芳 

5.國教院：郭佳怡、吳孚佑 

6.綜規司：呂虹霖 

7.高教司：郭佳音、陳佳妏、 

張玉璇 

8.技職司：胡士琳 

9.師藝司：林瑋茹 

10.終身司：紀咸仰 

 11.藝教館：黃瀞儀 

 12.學特司：許慧卿 

 13.資科司：高志璋、邱豐裕 

 14.國際司：黃靖雅 

 15.秘書處：涂芳瑜 

 16.統計處：田玉霞 

 17.人事處：黃棨彥 

 18.會計處：劉執行秘書嘉偉、 

      洪秋紅、黃家盈、 

      許芮瑄、張芸綺、 

            羅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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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下次會議報告進度。 

（二）其餘洽悉。 

 

參、討論事項 

一、關於高等教育組113年度第4、5次會議紀錄及114年度第1次會議紀

錄，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有關分組審查決議(定)應辦事項，請配合辦理。 

二、關於社會教育組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及114年度第1次會議紀

錄，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有關分組審查決議(定)應辦事項，請配合辦理。 

三、關於綜合組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及114年度第1、2次會議紀

錄，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有關分組審查決議(定)應辦事項，請配合辦理。 

四、關於國民教育組113年度第5、6次會議紀錄及114年度第1、2次會

議紀錄，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有關分組審查決議(定)應辦事項，請配合辦理。 

五、114年度審議委員會通過之計畫經費執行情形，報請鑒察。 

決議：（一）本年度尚待提會審議之計畫預算29.5億元，請高等教育

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等單位，持續將補助要點或計畫

提報各分組進行審議或提報本會備查。 

（二）本年度已審議通過之計畫，尚未核定分函計有549.3億

元，已核定待撥款計有666億元，請相關單位儘速辦理核

定分函及核撥款項作業。 

（三）其餘同意備查。 

六、114年度教育補助經費備查案，報請鑒察。 

決議：（一）第16項有關第12屆114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原

住民族主題影音及拍片企劃競賽，以及第40項有關補助

國立政治大學辦理大學創新教育實驗方案實施內涵及

可行制度之研究案，請綜合規劃司及高等教育司再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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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補助案核定日期及文號之正確性。 

（二）第6項有關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子計畫一跨

校AI聯盟課程規劃，請高等教育司針對課程結構、分級

區隔、學生停修比例、完成學分取得情形，以及與產業

及地方的連結等，納入規劃考量。

（三）其餘同意備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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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4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  由 決  議 辦理情形 

貳、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教育部教育經

費分配審議委

員會 113 年度

第 3 次會議紀

錄及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一）請高等教育司針對培力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之效

益及與課程、教學、評

量三位一體之搭配，偕

同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中心(LTTC)及第三方

專家學者，進行成效評

估，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進度。

一、有關培力英檢與課程、

教學、評量三位一體之

搭配之成效評估，本部

將納入雙語計畫第二期

規劃進行整體通盤考

量。 

二、本部預計於 114 年 11

月召開雙語計畫下一期

執行策略研商會議，將

邀請學者專家，討論培

力英檢成效及評估方

式。 

參、討論事項 

六、114 年度教

育 補 助 經

費 備 查

案，報請鑒

察。 

（一）第 16 項有關第 12 屆 114

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原住民族主題

影音及拍片企劃競賽，以

及第 40 項有關補助國立

政治大學辦理大學創新

教育實驗方案實施內涵

及可行制度之研究案，請

綜合規劃司及高等教育

司再次檢視補助案核定

日期及文號之正確性。 

一、綜合規劃司： 

    有關第 16 項「第 12 屆

114 年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

及拍片企劃競賽」，係於 113

年 1 月核定 113-114 年之行

政協助案 (計畫期程為 2

年，辦理第 11、12 屆之競

賽，含獎補助經費)，核定日

期及文號均正確無誤。 

二、高等教育司： 

    有關第 40 項本部補助

國立政治大學辦理大學創新

教育實驗方案實施內涵及可

行制度之研究案為跨年度計

畫，第 3 期款係由 114 年度

預算支應，核定日期及文號

均正確無誤。 

（二）第 6 項有關臺灣大專院

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子

計畫一跨校 AI聯盟課程

規劃，請高等教育司針

對課程結構、分級區

隔、學生停修比例、完

TAICA 聯盟課程將持續優化

課程結構與分級區隔，並請

各聯盟學校加強校內宣導四

大學分學程之修讀路徑，鼓

勵學生依課程地圖循序修讀

「先修-核心-進階-應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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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決  議 辦理情形 

成學分取得情形，以及

與產業及地方的連結

等，納入規劃考量。 

程，以提升學習適應性與完

成度。同時，透過精進課程

設計與教學支持機制，降低

停修比例、提高學分取得

率，並積極結合產業及地方

需求，發展具應用價值之課

程模組，持續強化我國 AI 

人才培育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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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一、關於高等教育組第 2 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會議時間 114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 0 分 

會議地點 教育部大禮堂 

會議主持人 楊委員兼召集人玉惠 紀錄 黃雅妮 

出席委員 
丁志仁、劉欽旭、許永議(黃子菡代)、蕭東原、侯永琪、胡茹萍、
徐素琴、陳雪玉(胡秀珍代) 

請假委員 趙惠玲、周麗端 

本部 

列席人員 

高等教育司 郭專門委員佳音、陳科長冠穎、林專員鎮和、王科員郁婷、
吳專業助理振宏、周專業助理君儀、張專業助理玉璇 

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 

胡專門委員士琳、林科員雅慧、陳專業助理景文、徐
助理員悅展、羅計畫助理德發 

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 

高科長志璋、蔡科長宛霖、傅助理設計師儷華、邱工
程師豐裕、張專案工程師睿驊、趙振伯先生 

青年發展署 無提案 

會計處 黃專員家盈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確認前次114年度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高等教育組」第1

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113年度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高等教育組」第2次會議及

第4次會議，及114年度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高等教育組」

第1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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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會議日期 原列管會議 案由 單位 列管
決定 

113/07/05 113年度高等
教育組第2次
會議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二、113 年度教育部教育經
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高等教育組」
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討
論第 6 案：請技職司提供辦理情形
書面資料，經委員同意後，解除列
管。 

技職司 繼續
列管 

113/12/05 113 年 度 高
等教育組第 
4次會議 

參、討論事項 

案由5：高教司所提 114 年度「教育
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理系所品質
保證要點」繼續適用 1 案，提請審
議。 

高教司 繼續
列管 

案由11：技職司所提 114 年度「教
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
畫實施要點」繼續適用 1 案，提請
審議。 

技職司 解除
列管 

案由12：技職司所提 114 年度「教
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
要點」繼續適用 1 案，提請審議。 

技職司 繼續
列管 

  案由13：技職司所提 114 年度「教
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補
助要點」繼續適用 1 案，提請審議。 

技職司 本案
已於
114年
6月30
日修
正發
布，解
除列
管 

  案由15：資科司所提 114 年度「教
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路先導應用
服務建置要點」繼續適用 1 案，提
請審議。 

資科司 解除
列管 

113/12/30 113 年 度 高
等教育組第 
5次會議 

參、討論事項 

 

案由1：高教司所提114 年度「教育
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要點」修正 1 案，提請審議。 

高教司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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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會議日期 原列管會議 案由 單位 列管
決定 

114/03/28 114年度高等
教育組第1次
會議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7技職司所提115年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案，
第3點第3款補助基準第3目(1)及(2)
所訂補助比率相同，建議於下次修正
時予以整併。 

技職司 繼續
列管 

報告案11資科司所提115年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辦理防減災及氣候變
遷條調適計畫要點」案，請於會後補
充近3年補助經費及補助校數減少原
因供委員參考。 

資科司 解除
列管 

114/03/28 114年度高等
教育組第1次
會議 

參、討論事項 

案由2：技職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
補助國立技專校院健全發展計畫經
費要點」繼續適用1案，提請審議。 

高教司 

技職司 

繼續
列管 

案由3：高教司所提114年度「大專校
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修正1案，提請審議。 

高教司 解除
列管 

案由4：高教司所提114年度「大專院
校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用
原則」修正1案，提請審議。 

高教司 解除
列管 

三、本分組各單位報告114年度法定預算整體預算說明。 

決定：洽悉。 

四、本分組各單位114年度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審查期程說明。 

決定：洽悉。 

五、114及115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擬繼續適用/廢止/修正之補助計畫要

點案，計高教司7案、技職司1案、資科司2案，共計10案。 

114年 

繼續適用

(報告案) 

114年 

繼續適用

(討論案) 

114年 

廢止 

(討論案) 

114年 

修正 

(討論案) 

115年 

繼續適用 

(報告案) 

115年 

修正 

(討論案) 

小計 

高教司 1 2 2 2 7 

技職司 1 1 

資科司 2 2 

合計 1 2 1 2 2 2 10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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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4/115年度繼續適用之補助計畫報告案，計高教司1案及資科司2

案，共計3案。 

決定：(一)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二)有關提案表「提案說明」所列近三年補助成果，爾後請以表格

方式分年呈現。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高教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提升

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體改善作業要點」繼續適用1案，提請審議。 

決  議：請修正提案內容所列113年補助成果數據並以表格化呈現，餘照案

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二：高教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興建學生宿舍貸款

利息實施要點」繼續適用1案，提請審議。 

決  議：請修正提案內容所列補助成果說明，包含累計已核定案件數、總

貸款額度、當年度實際補助學校貸款利息金額等數據，並以表格

化呈現，餘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三：技職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培育東南亞語言人才計

畫申請要點」廢止1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四：高教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作業要點」修

正1案，提請審議。 

決  議：(一)請於修正對照表說明欄，就本次修正加碼補助相關規定之原因

等詳予說明。 

(二)請於本年度第4季會議時就本案113學年度執行成果進行專案

報告(含獲獎學金補助博士生之領域別、人數、性別、加碼補

助後補助總額情形等分析)。 

(三)請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五：高教司所提114年度「教育部辦理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

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作業要點」修正1案，提請審議。 

決  議：(一)請檢視修正提案說明有關111-113年度補助成果數據，並採以

千元或萬元表達補助金額；另請修正提案說明及修正對照表有

關調降華語課程費用額度之理由說明，係因應預算額度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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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持續擴大招生人數等。 

(二)請補充近年國際專修部學生通過華測情形等說明。 

(三)請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六：高教司所提115年度「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修正1案，提請審

議。 

決  議：(一)有關辦法增訂第3條之1第2款第6目「有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

33條規定情事」一節，考量原第1目所列情形已含於行政程序

法第32條迴避規定，建議所增訂第6目文字調整至第1目。 

(二)請於下次提案時，增加呈現國家講座執行計畫對於擴展國際影

響力、與國際研究團隊合作情形等面向之成果。 

(三)請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七：高教司所提115年度「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修正1案，提請審

議。 

決  議：(一)有關辦法增訂第6條之1第2款第6目「有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

33條規定情事」一節，考量原第1目所列情形已含於行政程序

法第32條迴避規定，建議所增訂第6目文字調整至第1目。 

(二)請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提大會備查。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11時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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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年

度

(
A
)

本
年

度

(
B
)

高
等

教
育

司
1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校
外

興
辦

學
生

社

會
住

宅
空

床
作

業
要

點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4
改

善
教

學
研

究
環

境
及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服
務

品
質

5
,
0
0
0

5
,
0
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有
關

提
案

表
「

提
案

說
明

」

所
列

近
三

年
補

助
成

果
，

爾

後
請

以
表

格
方

式
分

年
呈

現
。

V

1
.
1
1
4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
1
1
3
.
0
4
.
1
1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1
次

(
討

論
案

)

高
等

教
育

司
2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校
內

學
生

宿
舍

提

升
基

本
設

施
及

公
共

空

間
整

體
改

善
作

業
要

點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4
改

善
教

學
研

究
環

境
及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服
務

品
質

6
3
6
,
0
0
0

6
3
6
,
0
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請
修

正
提

案
內

容
所

列
1
1
3

年
補

助
成

果
數

據
並

以
表

格

化
呈

現

V

1
.
1
1
4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
1
1
3
.
1
0
.
0
7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3
次

(
報

告
案

)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4
改

善
教

學
研

究
環

境
及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服
務

品
質

6
7
,
0
0
0

6
7
,
0
0
0

0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2
輔

導
改

進
技

專
校

院
之

管
理

發
展

7
,
8
2
5

7
,
8
2
5

0

私
立

學
校

教
學

獎
助

0
3
補

助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建

築
貸

款
利

息

1
5
,
0
5
3

1
5
,
0
5
3

0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司

4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專
校

院

培
育

東
南

亞
語

言
人

才

計
畫

申
請

要
點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1
7
,
0
0
0

0
-
1
7
,
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V

1
.
1
1
4
年

廢
止

案

2
.
1
1
3
.
1
0
.
0
7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3
次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對
1
1
4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7
.
1
)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V

1
.
1
1
4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
1
1
3
.
1
0
.
0
7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3
次

(
報

告
案

)

高
等

教
育

司
3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貸

款
利

息
實

施
要

點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審

議
意

見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請
修

正
提

案
內

容
所

列
補

助

成
果

說
明

，
包

含
累

計
已

核

定
案

件
數

、
總

貸
款

額
度

、

當
年

度
實

際
補

助
學

校
貸

款

利
息

金
額

等
數

據
，

並
以

表

格
化

呈
現

審
議

情
形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
B
-
A
)

審
議

結
果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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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年

度

(
A
)

本
年

度

(
B
)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對
1
1
4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7
.
1
)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審

議
意

見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審
議

情
形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
B
-
A
)

審
議

結
果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
學

術
審

議
著

作
審

查
、

設
置

國
家

講
座

與
學

術
獎

及
改

善
高

教
人

才
斷

層

2
8
5
,
0
0
0

5
7
3
,
8
4
0

2
8
8
,
8
4
0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
強

化
技

職
教

育
學

制
及

特
色

5
7
,
0
0
0

1
1
4
,
0
0
0

5
7
,
0
0
0

1
.
1
1
4
年

修
正

案

2
.
1
1
3
.
0
7
.
0
5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2
次

(
討

論
案

)

教
育

部
博

士
生

獎
學

金

補
助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請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修

正
後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一
、

請
於

修
正

對
照

表
說

明

欄
，

就
本

次
修

正
加

碼
補

助

相
關

規
定

之
原

因
等

詳
予

說

明
。

二
、

請
於

本
年

度
第

4
季

會

議
時

就
本

案
1
1
3
學

年
度

執

行
成

果
進

行
專

案
報

告
(
含

獲
獎

學
金

補
助

博
士

生
之

領

域
別

、
人

數
、

性
別

、
加

碼

補
助

後
補

助
總

額
情

形
等

分

析
)
。

5
高

等
教

育

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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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年

度

(
A
)

本
年

度

(
B
)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對
1
1
4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7
.
1
)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審

議
意

見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審
議

情
形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
B
-
A
)

審
議

結
果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6
引

導
學

校
多

元
發

展
及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1
2
0
,
0
3
8

1
8
0
,
0
0
0

5
9
,
9
6
2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1
5
8
,
0
0
0

1
5
8
,
0
0
0

0

高
等

教
育

司
6

教
育

部
辦

理
重

點
產

業

領
域

擴
大

招
收

僑
生

港

澳
學

生
及

外
國

學
生

實

施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請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修

正
後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一
、

請
檢

視
修

正
提

案
說

明

有
關

1
1
1
-
1
1
3
年

度
補

助
成

果
數

據
，

並
採

以
千

元
或

萬

元
表

達
補

助
金

額
；

另
請

修

正
提

案
說

明
及

修
正

對
照

表

有
關

調
降

華
語

課
程

費
用

額

度
之

理
由

說
明

，
係

因
應

預

算
額

度
未

增
加

下
持

續
擴

大

招
生

人
數

等
。

二
、

請
補

充
近

年
國

際
專

修

部
學

生
通

過
華

測
情

形
等

說

明
。

V

1
.
1
1
4
年

修
正

案

2
.
1
1
4
.
0
3
.
2
8
高

等
教

育

組
第

1
次

(
討

論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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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年
度

(A
)

本
年
度

(B
)

資
訊
及

科

技
教
育

司
1

教
育

部
補
助
臺
灣
學
術

網
路

區
域
網
路
中
心
管

理
運

作
要
點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3
全
國
學
術
電

腦
資
訊
服
務
及

電
腦
網
路
基
礎

維
運

36
,4

99
36

,4
99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年

7月
5日

本
部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第

2次
會

議

資
訊
及

科

技
教
育

司
2

教
育

部
補
助
臺
灣
學
術

網
路

直
轄
市
縣
(市

)教

育
網

路
中
心
管
理
運
作

要
點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教
育
部

01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81
,4

29
81

,4
29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年

7月
5日

本
部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第

2次
會

議

高
等
教

育

司
3

教
育

部
設
置
國
家
講
座

辦
法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學
術
審
議
著

作
審
查
、
設
置

國
家
講
座
與
學

術
獎
及
改
善
高

教
人
才
斷
層

50
,0

00
50

,0
00

0

請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修

正
後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一
、

有
關

辦
法

增
訂

第
3條

之
1第

2款
第

6目
「

有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32
條

及
第

33
條

規
定

情
事

」
一

節
，

考
量

原
第

1目
所

列
情

形
已

含
於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32
條

迴
避

規
定

，
建

議
所

增
訂

第
6目

文
字

調
整

至
第

1目
。

二
、

請
於

下
次

提
案

時
，

增
加

呈
現

國
家

講
座

執
行

計
畫

對
於

擴
展

國
際

影
響

力
、

與
國

際
研

究
團

隊
合

作
情

形
等

面
向

之
成

果
。

V

1.
11
5年

修
正

案

2.
11
3.
10
.0
7高

等
教

育
組

第
3

次
(報

告
案

)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7
.
1
)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有
關

提
案

表
「

提
案

說

明
」

所
列

近
三

年
補

助
成

果
，

爾
後

請
以

表
格

方
式

分
年

呈
現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備
註

1.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最

近
1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次

)別
及

日
期

15



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年
度

(A
)

本
年
度

(B
)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高
等

教
育

分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7
.
1
)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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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社會教育組第 2 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會議時間 114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1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梁召集人學政 紀錄 洪玉瀞 

出席委員 
丁志仁、劉欽旭、許永議（李翊柔代）、蕭東原、胡茹萍、
趙惠玲 

請假委員 周麗端 

列席單位及人員 

教育部 
師資藝教司 

劉專門委員鳳雲、陳科長慧茹、卓科長意屏、謝專員文瑾、 

徐專業助理慧潔、吳佾其小姐、呂承泰先生 

教育部 
終身教育司 

吳科長佳芬、蔡科長忠武、湯專業助理怡祥、洪專業助理玉

瀞 

教育部會計
處 吳科員宗禧、許科員容笛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114 年度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社會教育組」第 1 次

會議紀錄、決議事項辦理情形表。 

  決定：洽悉。 

  二、本分組 114年度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審查期程表。 

  決定：洽悉。 

  三、本次會議，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提報繼續適用案 4 案及修正案

1 案、終身教育司提報修正案 1 案，合計 6 案。其中繼續適用報

告案 4 案如下： 

  （一）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提「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115 年繼續適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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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提「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115 年繼續適用案。 

  （三）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提「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115 年繼續適用案。 

  （四）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提「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

點」115 年繼續適用案。 

  決定：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另「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請於會後補充提供 112 年至 114 年

經費補助情形，並建議於下次要點修正時將多年期計畫規劃納

入要點一併修正，以資明確。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所提「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

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114 年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二：終身教育司所提「教育部臺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115

年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一)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二)會後請補充提供各獎項參加作品數。另為提升本文學獎之

參與人數，並加強本要點辦理之文學獎得獎作品及本土語

文教育之推廣，建議後續於社區大學加強宣導，並與國教

署溝通合作，於國中小加強宣導。請於本分組第 4 季報告

辦理情形。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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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國民教育組第 3 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會議時間 114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視訊會議 

會議主持

人 
彭署長富源（張主任秘書永傑代） 紀錄 吳佳玟 

出席委員 周麗端、許永議（黃子菡代）、嚴淑珠、蕭東原 

請假委員 丁志仁、胡茹萍、趙惠玲、劉欽旭 

國教署列席單位及人員 

高中組 

吳東諭小姐、徐聖權先生、黃瓊萱小姐、王嘉正先生、曾霈娟

小姐、林慧英小姐、莊勝傑先生、劉珮璇小姐、劉建巖先生、

黃品婕小姐、王靖涓小姐、吳文煥先生、廖珮萱小姐 

國中小組 謝雅君科長、陳漢璋專員、鄭尹秀小姐 

學前組 石淑旻科長、佘菀育視察 

原特組 楊馥瑜專員、李俊葳專員、陳鵬宇先生、吳恩福先生 

學安組 

詹雅惠副組長、薛承祐專門委員、柯威名視察、林雨蓁視察、

陳穎琦專員、柯佳秀教官、陳毓芬教官、張孟偉先生、郭怡伶

小姐 

秘書室 陳秀玲秘書、林俊安專員 

主計室 楊品函專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114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確認。 
決定：洽悉。 

二、歷次會議決定／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編號 2 繼續列管，餘解除列管。 

三、115 年度各項補助原則(要點)審查期程。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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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教署所提 115 年度繼續適用案共 4 案(如下表)，提請審議。 
序號 單位 補助要點(原則)名稱 

1 秘書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及特殊教育學校營建工程經費作業要點 

2 高中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自我評鑑作業要點 

3 國中小組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4 國中小組 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決定：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教署所提 115 年度繼續適用案共 5 案(如下表)，提請審議。 
序號 單位 補助要點(原則)名稱 

1 秘書室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園天然災害復建經費補助要點 

2 高中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在校生專案技能

檢定總召集學校及分區召集學校設備經費要點 

3 高中組 九二一地震公私立學校修復重建教學建築與設施專

案貸款利息補助作業實施要點 

4 高中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

理藝術教育作業要點 

5 高中組 教育部補助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

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二：國教署學安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獨立式中

途學校作業要點」114 年修正案及 115 年繼續適用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三：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獎勵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技

術及職業教育成效作業要點」114年修正案及 115年繼續適用案，

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四：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

學節數標準新增鐘點費要點」115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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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115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六：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114 年度修正案及 115 年繼續適用案，

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七：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115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八：國教署高中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海外攬才子女專班實施要點」115 年度新增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九：國教署原特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

本土語文教育實施及補助要點」114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國教署原特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

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114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一：國教署原特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要點」114 年度修

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二：國教署原特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教學品質

與專業支持作業要點」114 年度新增案，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大會備查。第 9 點第 2 款末段建議刪除；另平衡

城鄉差距增額補助係指定特定縣市，未來可考量財力級次訂定

或修正為彈性裁量文字。 

案由十三：國教署國中小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

教育要點」114 年度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另請依實際規劃酌修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補助基準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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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四：國教署學前組所提「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114 年度修正案及

115 年繼續適用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五：國教署學安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游泳及自救教學實施要點」115 年度新增案，提請

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六：國教署學安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游泳池作業要點」115 年度新增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七：國教署學安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設置樂活運動站實施要點」115 年度新增案，提

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案由十八：國教署學安組所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115 年度新增案，提

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國教署高中組所提「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114 年修正案及 115 年繼續適用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提大會備查。 

伍、散會(下午 3 時 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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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3
)年

度

(A
)

本
(1

14
)年

度

(B
)

國
教

署

學
安

組

討
論

案

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獨

立
式

中
途

學
校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7
學
生
事
務

校
園
安
全
及

衛
生
教
育

8,
65

0
8,

58
0

-7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3

教
育

部
獎

勵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成

效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5,
00

0
5,

0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2
.0
6國

民
教

育
組

第
6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建

教
合

作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1,
79

9
9,

44
1

7,
6
42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07
.1
2國

民
教

育
組

第
3次

國
教

署

原
特

組

討
論

案

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本

土
語

文
教

育
實

施
及

補
助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5
少
數
族
群

教
育

22
5,

02
9

22
5,

02
9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國
教

署

原
特

組

討
論

案

1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語

教
學

作
業

實
施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5
少
數
族
群

教
育

24
9,

03
5

24
9,

03
5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國
教

署

原
特

組

討
論

案

1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幼
兒

園
進

用
特

教
學

生
助

理
人

員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6
特
殊
教
育

12
1,

28
8

37
9,

67
3

25
8,

38
5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4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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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3
)年

度

(A
)

本
(1

14
)年

度

(B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4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國
教

署

原
特

組

討
論

案

1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政

府
提

升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幼
兒

園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品

質
與

專
業

支
持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6
特
殊
教
育

0
13

,0
07

13
,
00

7

修
正

後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第
9點

第
2款

末
段

建
議

刪
除

；
另

平

衡
城

鄉
差

距
增

額

補
助

係
指

定
特

定

縣
市

，
未

來
可

考

量
財

力
級

次
訂

定

或
修

正
為

彈
性

裁

量
文

字
。

V
11
4年

新
增

案

國
教

署

國
中

小

組

討
論

案

13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推

動
實

驗
教

育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12
,7

00
16

,7
00

4,
0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另
請

依
實

際
規

劃

酌
修

非
學

校
型

態

實
驗

教
育

學
生

補

助
基

準
之

說
明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學
前

組

討
論

案

14

教
育

部
推

動
及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與
私

立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合

作
提

供
準

公
共

教
保

服
務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3
學
前
教
育

14
,8

95
,0

00
22

,6
16

,0
00

7,
72

1,
0
0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臨
時

動

議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技
藝

競
賽

實
施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37
,1

21
10

,9
70

-2
6,
1
51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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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4
)年

度

(A
)

本
(1

15
)年

度

(B
)

國
教

署

秘
書

室

報
告

案

4-
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營

建

工
程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務
基
金

01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務
基
金

65
0,

00
0

65
0,

0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報
告

案

4-
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自
我

評
鑑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0
2,

23
4

2,
23
4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07
.1
2國

民
教

育
組

第
3次

國
教

署

國
中

小

組

報
告

案

4-
3

教
育

部
教

學
卓

越
獎

評
選

及
獎

勵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17
,3

86
17

,3
86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4.
4.
8國

民
教

育

組
第

1次

國
教

署

國
中

小

組

報
告

案

4-
4

教
育

部
校

長
領

導
卓

越
獎

評
選

及
獎

勵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2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4,
00

0
0

-4
,0
0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4
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秘
書

室

討
論

案

1-
1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園

天
然

災
害

復

建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8一

般
教
育

推
展

41
,4

57
51

,5
50

10
,0
93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1-
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在
校

生
專

案
技

能
檢

定
總

召
集

學
校

及

分
區

召
集

學
校

設
備

經
費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3,
70

0
3,

7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07
.1
2國

民
教

育
組

第
3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1-
3

九
二

一
地

震
公

私
立

學
校

修
復

重
建

教

學
建

築
與

設
施

專
案

貸
款

利
息

補
助

作

業
實

施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1,
00

0
86

0
-1
4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7.
12
國

民
教

育

組
第

3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1-
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辦
理

藝
術

教
育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4,
86

6
4,

86
6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27



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4
)年

度

(A
)

本
(1

15
)年

度

(B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1-
5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際
數

理
學

科
奧

林
匹

亞

競
賽

及
國

際
科

學
展

覽
成

績
優

良
學

生

出
國

參
加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15
4

23
3

79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7
學
生
事
務

校
園
安
全
及

衛
生
教
育

8,
58

0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
1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0
45

,0
00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3

教
育

部
獎

勵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成
效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5,
00

0
5,

00
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2
.0
6國

民
教

育
組

第
6次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38
2,

66
2

38
0,

25
3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1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0
19

1,
31

1

1、
11
5年

修
正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V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實
施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及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師
每

週

教
學

節
數

標
準

新
增

鐘
點

費
要

點

國
教

署

學
安

組

討
論

案

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獨
立

式
中

途
學

校
作

業
要

點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36
,4
20

18
8,
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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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4
)年

度

(A
)

本
(1

15
)年

度

(B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29
7,

84
6

29
7,

84
6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
1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0
10

5,
20

0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建
教

合
作

作
業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9,
44

1
8,

87
6

-5
65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07
.1
2國

民
教

育
組

第
3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學
習

扶
助

方
案

補
助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64
,8

00
64

,8
0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5年

修
正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海
外

攬
才

子
女

專
班

實

施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1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16
,8

00
16

,8
00

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1
5年

新
增

案

國
教

署

學
前

組

討
論

案

14

教
育

部
推

動
及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與
私

立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合
作

提
供

準
公

共
教

保

服
務

作
業

要
點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1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22
,6

16
,0

00
24

,2
01

,7
50

1
,5
85
,7
50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
11
4年

修
正

案
及

11
5

年
繼

續
適

用
案

2、
11
3.
10
.0
4國

民
教

育
組

第
4次

1、
11
5年

修
正

案

2、
11
3.
11
.0
5國

民
教

育
組

第
5次

國
教

署

高
中

組

討
論

案

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充
實

教
學

及
實

習
設

備
要

點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10
5,
20
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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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4
)年

度

(A
)

本
(1

15
)年

度

(B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次

審
查

通
過

之
會

議
組

(
次

)
別

及
日

期

國
教

署

學
安

組

討
論

案

1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游
泳

及
自

救
教

學

實
施

要
點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
9學

校
體
育

衛
生
教
育

0
25

5,
91

7
25
5,
91
7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1
5年

新
增

案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09
學
校
體
育

衛
生
教
育

0
10

3,
64

7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
1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0
62

,8
24

國
教

署

學
安

組

討
論

案

1
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設

置
樂

活
運

動

站
實

施
要

點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01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補
助

0
7,

27
4

7,
27
4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V
11
5年

新
增

案

V
11
5年

新
增

案
國

教
署

學
安

組

討
論

案

1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游
泳

池
作

業
要

點

照
案

通
過

，
提

大
會

備
查

。

16
6,
47
1

30



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上
(1

14
)年

度

(A
)

本
(1

15
)年

度

(B
)

報
告

案

討
論

案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補
助
總
額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B
-A
)

審
議

結
果

審
議

意
見

教
育

部
教

育
經

費
分

配
審

議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組
對

1
1
5
年

度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審
議

情
形

表
(
1
1
4
.
8
.
2
8
)

主
辦

單
位

提
會

審
議

事
項

類
型

序
號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名

稱

審
議

情
形

  
  
  
  
 備

註
1
、

○
年

新
增

、
修

正
、

繼
續

適
用

、
廢

止

2
、

最
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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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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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度審議委員會通過之計畫經費執行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 

一、114 年度預算部分 

本(114)年度預算應提本會審議計 2,414.8 億元(含免逐項

及應逐項審議)，截至本年 8 月 31 日止已審議通過 2,385.4 億

元，其中已核定分函受補助單位 1,912 億元，占 80％；已撥款

1,490 億元，占 62％；尚待提送審議之預算數 29.3 億元。 

   已審議、分函及撥款情形簡表 
單位：億元 

主辦單位 
應審議之預

算數 
(1) 

已審議通過

數 
(2) 

已核定分函 

受補助單位 
已撥款 尚待審議 

之預算數
(1)-(2) (3) 

占通

過數

％ 

(4) 
占通

過數

％ 

合計 2,414.767 2,385.420 1,911.856 80 1,490.378 62 29.347 
1.綜規司 4.477 4.063 3.997 98 3.692 91 0.414 
2.高教司 380.771 354.449 288.903 82 197.134 56 26.322 
3.技職司 284.576 282.493 195.994 69 168.114 60 2.083 
4.師藝司 15.618 15.618 8.696 56 7.065 45 

5.終身司 28.895 28.695 25.009 87 12.811 45 0.200  
6.學特司 41.903 41.903 35.589 85 27.330 65 

7.資科司 54.640 54.321 51.917 96 26.523 49 0.319   
8.國際司 38.635 38.630 31.959 83 25.127 65 0.005 
9.秘書處 0.014 0.014 
10.統計處 0.003 0.003 
11.人事處 198.635 198.634 173.327 87 170.111 86 -

12.會計處 8.610 8.610 8.610 100 2.060 24 

13.國教署 1,305.830 1,305.830 1,046.454 80 821.086 63 

14.體育署 38.351 38.351 33.693 88 23.672 62 

15.青年署 13.752 13.752 7.658 56 5.636 41 

16.藝教館 0.044 0.044 0.044 100 0.013 29 -

17.電臺 0.009 0.009 0.003 31 0.003 31 

18.國教院 0.003 0.003 0.002 63 0.002 63 
 註：1.表內細數之和與合計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另金額未達 10萬元者，以

「-」表達；百分比(％)欄位係以千元為計算基礎。 
2.表列已審議通過尚未核定分函計有 473.564億元〔上表(2)-(3)〕，已核定待撥款
計有 421.478億元〔上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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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114 年度)特別預算部分 

    前瞻第 5 期 114 年度預算應提本會審議計 29.2 億元，截至

本年 8 月 31 日止已全數審議通過，其中已核定分函受補助單位

17.7 億元，占 61％；已撥款 8.4 億元，占 29％。 

前瞻特別預算已審議、分函及撥款情形簡表 
單位：億元 

主辦單位 
應審議之

預算數 
(1) 

已審議通

過數 
(2) 

已核定分函 

受補助單位 
已撥款 

(3) 
占通過

數％ 
(4) 

占通過

數％ 

合計 29.176 29.176 17.691 61 8.362 29 

1.高教司 8.780 8.780     

2.師藝司 0.170 0.170 0.167 98 0.167 98 

3.資科司 1.374 1.374 1.014 74 1.014 74 

4.國教署 18.852 18.852 16.510 88 7.181 38 

註：1.表內細數之和與合計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另百分比(％)
欄位係以千元為計算基礎。 

    2.表列已審議通過尚未核定分函計有 11.485億元〔上表(2)-(3)〕，已
核定待撥款計有 9.329億元〔上表(3)-(4)〕。 

三、綜上，擬請加強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年度尚待提會審議之計畫預算 29.3 億元(年度預算)，仍請高

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等單位儘速將補助要點或計畫提

報各分組進行審議或提報本會備查。 

(二)本年度已審議通過之計畫，尚未核定分函 485 億元，已核定待

撥款 431 億元，仍請相關單位儘速辦理核定分函，以及督導受

補助單位加速執行，俾辦理後續核撥款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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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

4
7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數
將

視
業

務
需

要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

會
計

處
1

8
6
1
,
0
3
7

8
6
1
,
0
3
7

8
6
1
,
0
3
7

8
6
1
,
0
3
7

8
6
1
,
0
3
7

1
0
0
%

1
0
0
%

2
0
6
,
0
0
0

2
4
%

3
4
%

本
計

畫
係

依
各

校
工

程
實

際
進

度
撥

款
，

剩
餘

款

項
將

依
學

校
請

款
時

間
(
第

3
-
4
季

)
撥

付
學

校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1
8

3
7

4
9

6
0
,
0
8
3
,
9
0
2

7
0
,
0
4
2
,
0
5
0

4
5
7
,
0
8
5

1
3
0
,
5
8
3
,
0
3
7

6
0
,
0
8
3
,
9
0
2

7
0
,
0
4
2
,
0
5
0

4
5
7
,
0
8
5

1
3
0
,
5
8
3
,
0
3
7

1
0
4
,
6
4
5
,
4
4
3

8
0
%

8
7
%

8
2
,
1
0
8
,
6
1
1

6
3
%

6
3
%

體
育

署
1
2

3
,
8
3
5
,
0
6
4

3
,
8
3
5
,
0
6
4

3
,
8
3
5
,
0
6
4

3
,
8
3
5
,
0
6
4

3
,
3
6
9
,
2
9
9

8
8
%

8
9
%

2
,
3
6
7
,
2
2
3

6
2
%

7
0
%

青
年

發
展

署

9
1

1
1
,
3
7
4
,
0
3
3

6
0

1
,
1
1
0

1
,
3
7
5
,
2
0
3

1
,
3
7
4
,
0
3
3

6
0

1
,
1
1
0

1
,
3
7
5
,
2
0
3

7
6
5
,
8
4
2

5
6
%

5
9
%

4
1
%

4
1
%

5
6
3
,
5
7
7

1
.
1
1
4
年

度
U
-
s
t
a
r
t
創

新
創

業
計

畫
第

二
階

段
申

請
作

業
刻

正
受

理
中

，
績

優
團

隊
名

單
預

計
於

1
0

月
底

前
核

定
公

告
，

並
於

1
1
月

分
函

獲
補

助
學

校
。

2
.
促

進
青

年
公

共
參

與
相

關
計

畫
，

多
數

於
第

3
-

4
季

核
銷

，
俟

受
獎

(
補

)
助

單
位

函
報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
並

經
審

查
通

過
後

撥
付

。

3
.
「

青
年

百
億

海
外

圓
夢

基
金

計
畫

」
通

過
案

件

尚
需

進
行

獎
補

助
核

撥
相

關
作

業
，

未
來

將
視

情

形
提

前
辦

理
相

關
作

業
事

宜
，

以
提

升
執

行
率

。

4
.
青

年
教

育
與

就
業

儲
蓄

帳
戶

方
案

每
季

核
撥

依

勞
動

部
提

供
之

穩
定

就
業

津
貼

清
冊

核
撥

，
刻

正

陸
續

辦
理

撥
付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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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要
點

(
原

則
)

免 逐 項

備 查

要
點

(原

則
)(

A
)

免
逐

項

(B
)

備
查

(
C)

合
計

(D
)

要
點
(原

則
)(

E
)

免
逐
項
(F

)
備
查
 (

G)
合
計
(H

)
金
額
(I

)

比
率
(%

)

(J
)=

(I
)

/(
H)

上
年

度
同

期
比 率 (
%)

金
額

(K
)

比
率

(%
)

(L
)=
(K
)

/(
H)

上
年

度
同

期
比

率 (%
)

1
1
4
年

度
審

議
委

員
會

通
過

之
計

畫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表

(
截

至
8
月

3
1
日

止
)

主
辦

單
位

已
審
議
通
過
之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個
數

應
提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經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之
預
算
數

已
分
函
受
補
助
單
位

已
撥

款
數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M
)=
(D
)-
(H
)

1.
說

明
「

已
分

函
受

補
助

單
位

」
金

額
比

率
未

達
80
%

或
「

已
撥

款
數

」
金

額
比

率
未

達
60
%之

原
因

2.
說

明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M
)原

因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2
1

1
3
,
9
4
0

4
8

4
5
0

4
,
4
3
8

3
,
9
4
0

4
8

4
3
5

4
,
4
2
3

4
,
4
0
7

1
0
0
%

3
2
%

1
,
2
7
1

2
9
%

1
%

1
5

1
.
教

育
部

文
藝

創
作

獎
及

全
國

學
生

圖
畫

書
創

作

獎
評

審
結

果
皆

已
確

定
，

獎
金

將
俟

頒
獎

典
禮

辦

理
完

成
後

儘
速

核
撥

，
預

計
1
0
月

底
前

完
成

；
另

全
國

學
生

美
術

比
賽

初
賽

補
助

經
費

已
於

7
月

4
日

函
請

受
補

助
縣

市
提

報
申

請
計

畫
，

目
前

已
核

撥

2
1
縣

市
計

1
2
3
萬

9
,
0
0
0
元

，
預

計
9
月

可
全

數
核

撥
完

成
。

2
.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主

要
係

酌
減

部
分

工
作

項

目
執

行
規

模
，

將
視

業
務

需
要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

國
立

教
育

廣
播

電
臺

1
2

6
6

8
4
0

9
0
6

6
6

8
4
0

9
0
6

2
8
0

3
1
%

8
%

2
8
0

3
1
%

8
%

1
按

期
程

核
發

退
休

退
職

人
員

三
節

慰
問

金
；

金

聲
獎

校
園

廣
播

節
目

競
賽

入
圍

獎
金

業
按

期
程

核

發
，

並
於

9
月

7
日

頒
獎

典
禮

公
布

得
獎

名
單

後
賡

續
辦

理
核

發
作

業
，

另
鼓

勵
外

製
節

目
參

與
廣

播

金
鐘

獎
及

收
聽

績
效

評
選

等
競

賽
獎

勵
，

配
合

競

賽
期

程
預

計
於

第
4
季

辦
理

。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1
3
0
6

3
0
6

3
0
6

3
0
6

1
9
2

6
3
%

6
3
%

1
9
2

6
3
%

6
3
%

退
休

人
員

三
節

慰
問

金
，

因
中

秋
節

未
屆

，
爰

尚

未
分

函
通

知
退

休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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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要
點

(
原

則
)

備
查

要
點

(
原

則
)
(
A
)

備
查

(
B
)

合
計

(
C
)

要
點

(
原

則
)
(
D
)

備
查

(
E
)

合
計

(
F
)

金
額

(
G
)

比
率

(
%
)

(
H
)
=
(
G
)

/
(
F
)

金
額

(
I
)

比
率

(
%
)

(
J
)
=
(
I
)

/
(
F
)

合
計

7
2

2
,
8
0
9
,
9
1
9

1
0
7
,
6
4
3

2
,
9
1
7
,
5
6
2

2
,
8
0
9
,
9
1
9

1
0
7
,
6
4
3

2
,
9
1
7
,
5
6
2

1
,
7
6
9
,
1
0
8

6
1
%

8
3
6
,
2
2
0

2
9
%

高
等

教
育

司
1

8
7
8
,
0
0
0

8
7
8
,
0
0
0

8
7
8
,
0
0
0

8
7
8
,
0
0
0

相
關

預
算

7
月

份
始

審
議

完
成

，
各

校
補

助
經

費
刻

正
辦

理
簽

核

中
。

師
資

培
育

及

藝
術

教
育

司
1

1
7
,
0
0
0

1
7
,
0
0
0

1
7
,
0
0
0

1
7
,
0
0
0

1
6
,
7
1
7

9
8
%

1
6
,
7
1
7

9
8
%

資
訊

及
科

技

教
育

司
1

1
3
7
,
3
5
8

1
3
7
,
3
5
8

1
3
7
,
3
5
8

1
3
7
,
3
5
8

1
0
1
,
4
0
7

7
4
%

1
0
1
,
4
0
7

7
4
%

因
受

立
法

院
預

算
審

議
延

遲
通

過
及

凍
結

影
響

(
7
/
2

預
算

始
得

動

支
)
，

致
影

響
計

畫
經

費
簽

辦
，

行
政

院
已

同
意

計
畫

展
期

至
1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將
加

速
辦

理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

2
1
,
7
7
7
,
5
6
1

1
0
7
,
6
4
3

1
,
8
8
5
,
2
0
4

1
,
7
7
7
,
5
6
1

1
0
7
,
6
4
3

1
,
8
8
5
,
2
0
4

1
,
6
5
0
,
9
8
4

8
8
%

7
1
8
,
0
9
6

3
8
%

部
分

受
補

助
單

位
尚

未
掣

據
請

領
，

將
積

極
催

辦
；

另
部

分
計

畫
尚

未
核

定
，

刻
正

簽
辦

中
。

教
育

部
主

管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特

別
預

算
第

5
期

(
1
1
4
年

度
)

經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之
各

項
補

助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
截

至
8
月

3
1
日

止
)

主
辦

單
位

已
分

函
受

補
助

單
位

已
撥

款
數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
K
)
=
(
C
)
-

(
F
)

1
.
落

後
原

因
說

明

(
「

已
分

函
受

補
助

單
位

」
金

額
比

率
未

達
8
0
%
或

「
已

撥
款

數
」

金

額
比

率
未

達
6
0
%
之

原
因

)

2
.
說

明
尚

未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
K
)

已
審

議
通

過

之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個

數

應
提

審
議

之
預

算
數

經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之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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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4年度教育補助經費備查案，報請鑒察。 

說明： 

一、依據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壹、原則性事項伍、事後備查事項規定，包括：  

(一)奉教育部部次長指示之臨時急需辦理事項。 

(二)未訂定補助原則或要點，其金額在 200 萬元以下之小額零星

補助案件。 

(三)補助原則或要點已報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有小幅修正者。 

二、本次依上開規定提會備查事項共 24項，計 1.84億元（含年度預算

0.76億元及前瞻第 5期特別預算 1.08億元，詳附表），其中： 

(一)奉教育部部次長指示之臨時急需辦理事項共17案，計1.78億元。 

(二)未訂定補助原則或要點，其金額在 200萬元以下之小額零星補助

案件共 7案，計 0.0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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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預
算

科
目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7
6
,
0
2
4

1
1
1
4

綜
規

司
分

攤
原

民
會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1
1
4

學
年

度
原

住
民

族
語

課
程

計
畫

一
般

行
政

-
0
3
推

展
一

般
教

育

及
編

印
文

教
書

刊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補

助
比

率
1
5
.
0
8
%
）

 
1
,
0
0
0
1
1
4
年

7
月

1
日

臺
教

綜
(
六

)
字

第

1
1
4
2
1
0
0
6
8
1
號

2

2
1
1
4

綜
規

司
1
1
3
年

度
大

專
校

院
學

校
衛

生
輔

導
評

列
「

優
等

」
學

校
獎

勵
經

費

一
般

行
政

-
0
3
推

展
一

般
教

育

及
編

印
文

教
書

刊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
嘉

南
藥

理
大

學
、

景
文

科
技

大

學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2
4
0
1
1
4
年

2
月

6
日

臺
教

綜
(
五

)
字

第

1
1
4
2
1
0
0
0
8
2
號

2

3
1
1
4

高
教

司

補
助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辦
理

「
臺

灣

商
管

領
域

跨
校

博
士

生
聯

合
培

育

計
畫

」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6
引

導
學

校
多

元
發

展
及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3
,
2
0
0
1
1
4
年

7
月

2
3
日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
1
4
0
0
6
8
3
8
1
號

函
1

4
1
1
4

高
教

司

補
助

政
治

大
學

辦
理

「
臺

日
未

來

高
等

教
育

人
才

共
創

計
畫

」
(
5
年

期
-
第

1
年

)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3
強

化
人

才
培

育
及

產
學

合
作

機

制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0
%
)

2
,
0
0
0
1
1
4
年

8
月

1
8
日

臺
教

高
(
一

)
字

第

1
1
4
2
2
0
2
5
4
7
號

函
2

5
1
1
4

技
職

司

補
助

國
立

臺
灣

戲
曲

學
院

參
加

中

華
文

化
總

會
辦

理
2
0
2
5
藝

文
聯

誼

茶
會

活
動

演
出

經
費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輔

導
改

進
技

專
校

院
之

管

理
發

展

國
立

臺
灣

戲
曲

學
院

(
補

助
比

率
8
0
%
)

1
,
2
0
0
1
1
4
年

8
月

1
4
日

臺
教

技
(
二

)
字

第

1
1
4
0
0
8
1
6
2
5
號

1

教
育

部
1
1
4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補
助

對
象

(
補

助
比

率
)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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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科
目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教
育

部
1
1
4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補
助

對
象

(
補

助
比

率
)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輔

導
改

進
技

專
校

院
之

管

理
發

展

1
,
0
0
0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改

善
教

學
研

究
環

境
及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服

務
品

質

1
,
0
0
0

7
1
1
4

技
職

司
1
1
3
學

年
度

臺
灣

-
奧

地
利

高
教

科

研
種

籽
基

金
獎

學
金

-
1
1
4
年

出
發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3
.
3
3
%
)

3
2
1
1
1
4
年

2
月

6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
1
4
0
0
0
9
0
8
4
號

1

8
1
1
4

技
職

司
1
1
4
學

年
度

臺
灣

-
奧

地
利

高
教

科

研
種

籽
基

金
獎

學
金

-
1
1
4
年

出
發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

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國

立
高

雄
科

技
大

學
、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3
.
3
3
%
)

2
,
5
7
8
1
1
4
年

8
月

1
9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
1
4
2
3
0
2
0
0
1
號

等
1

9
1
1
4

技
職

司

1
1
4
年

本
部

非
洲

菁
英

人
才

培
育

專
案

「
特

定
領

域
機

構
人

才
培

訓
」

(
非

學
位

班
)
補

助
計

畫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4
,
5
6
0
1
1
4
年

4
月

2
3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
1
4
2
3
0
0
9
0
0
號

1

1
0

1
1
4

技
職

司
1
1
4
年

全
國

技
專

校
院

教
務

主
管

會
議

實
施

計
畫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技

職
教

育
行

政
革

新
與

國

際
交

流
及

評
鑑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6
3
.
8
9
%
)

4
7
5
1
1
4
年

8
月

1
4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
1
4
0
0
8
1
0
9
3
號

2

1
1
5
年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校
長

會
議

技
職

司
1
1
4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7
5
.
4
7
%
)

1
1
4
年

8
月

1
9
日

臺
教

技
(
二

)
字

第

1
1
4
2
3
0
1
7
9
6
號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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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科
目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教
育

部
1
1
4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補
助

對
象

(
補

助
比

率
)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1
2

1
1
4

國
教

署
1
1
4
學

年
度

科
學

甲
子

園
第

1
期

款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1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1
,
3
0
0
1
1
4
年

6
月

2
6
日

臺
教

國
署

高
字

第

1
1
4
0
0
5
5
9
6
4
號

函
1

3
7
,
1
6
0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3
6
.
1
7
%
)
、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7
.
5
1
%
)
、

國
立

聯
合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國
立

金
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7
6
.
9
2
%
)
、

國
立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9
.
2
8
%
)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7
8
.
3
5
%
)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8
.
2
3
%
)
、

高
雄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6
5
.
1
5
%
)
、

臺
北

醫
學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6
.
9
5
%
)
、

淡
江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輔
仁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8
.
1
3
%
)
、

佛
光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南
華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3
.
6
9
%
)
、

玄
奘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實
踐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8
.
9
8
%
)
、

銘
傳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6
9
.
9
6
%
)
、

靜
宜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1
.
7
4
%
)
、

慈
濟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6
.
7
3
%
)
、

東
海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5
6
.
0
8
2
%
)
、

中

信
金

融
管

理
學

院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龍
華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3
.
0
7
%
)
、

德
明

財
經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8
6
.
9
5
%
)
、

弘
光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4
.
3
3
%
)
、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中
信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大
仁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3
.
3
3
%
)
、

嘉

南
藥

理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6
1
.
4
%
)
、

美
和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

僑
光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2
.
1
1
%
)
、

輔
英

科
技

大
學

(
補

助
比

率
9
0
.
9
1
%
)

終
身

司
1
1
4

1
1

補
助

辦
理

「
1
1
4
學

年
度

大
學

校

院
辦

理
第

三
人

生
大

學
試

辦
計

畫
」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4
推

動
高

齡
教

育

1
1
4
年

7
月

1
4
日

臺
教

社
(
二

)
字

第

1
1
4
2
4
0
1
9
5
8
號

函
核

定

1
1
4
年

7
月

1
4
日

臺
教

社
(
二

)
字

第

1
1
4
2
4
0
1
9
9
6
號

函
核

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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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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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代
碼

及
名

稱

教
育

部
1
1
4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補
助

對
象

(
補

助
比

率
)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1
3

1
1
4

國
教

署

1
1
4
年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非
應

屆
畢

業
生

屬
低

收
入

戶
子

女
或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支
領

失
業

給
付

者
及

中

低
收

入
戶

子
女

者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1
.
1
1
4
年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
援

例
對

低
收

入
戶

子
女

或
其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領

取
失

業
給

付
者

，
免

繳

報
名

費
5
0
0
元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2
.
中

低
收

入
戶

子
女

報
名

費
減

收
至

2
0
0
元

，
差

額

3
0
0
元

，
由

國
教

署
當

年
度

預
算

補
助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4
4
1
1
3
年

1
0
月

1
5
日

以
1
1
3
5
5
0
5
0
3
1
文

號
簽

奉

核
准

2

1
4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何
嘉

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何
嘉

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9
7
.
5
1
%
)

4
0
0
1
1
4
年

8
月

8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0
6
6
0
號

1

1
5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翰
林

出
版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第

1
期

經

費
4
5
0
萬

元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翰
林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8
7
.
2
7
%
)

4
,
5
0
0
1
1
4
年

8
月

1
2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1
5
0
3
號

1

1
6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康
軒

文
教

出
版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第

1
期

經
費

4
5
0
萬

元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8
3
.
7
6
%
)

4
,
5
0
0
1
1
4
年

8
月

2
2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5
5
9
2
號

1

1
7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南
一

出
版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第

1
期

經

費
4
5
0
萬

元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南
一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8
1
.
0
1
%
)

4
,
5
0
0
1
1
4
年

8
月

1
5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1
7
1
9
號

1

1
8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全
華

出
版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經

費
4
0
萬

元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4
9
.
3
8
%
)

4
0
0
1
1
4
年

8
月

8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2
6
7
8
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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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科
目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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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教
育

部
1
1
4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補
助

對
象

(
補

助
比

率
)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1
9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奇
鼎

出
版

公
司

辦
理

「
課

綱

推
動

教
師

增
能

研
習

」
經

費
4
0
萬

元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2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奇
鼎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補

助
比

率
7
4
.
3
5
%
)

4
0
0
1
1
4
年

8
月

8
日

臺
教

國
署

國
字

第

1
1
4
0
0
7
3
5
1
3
號

1

2
0

1
1
4

國
教

署

辦
理

1
1
1
年

至
1
1
4
年

推
動

偏
鄉

學

校
中

央
廚

房
計

畫
熟

食
運

輸
租

賃

採
購

案
暨

後
續

擴
充

車
輛

購
回

移

交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7
學

生
事

務
與

校
園

安
全

及
衛

生
教

育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2
,
5
6
1
行

政
院

1
1
4
年

7
月

8
日

院
授

主
預

教
字

第

1
1
4
0
0
5
2
9
1
0
號

函
1

2
1

1
1
4

國
教

署
補

助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好

文
化

基
金

會
「

2
0
2
5
逆

風
計

畫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
0
7
學

生
事

務
與

校
園

安
全

及
衛

生
教

育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好
文

化
基

金
會

(
補

助
比

率

6
8
.
2
8
%
)

2
,
2
5
0
1
1
4
年

7
月

3
0
日

臺
教

授
國

部
字

第

1
1
4
0
0
6
3
6
7
9
號

函
1

2
2

1
1
4

藝
教

館
全

國
學

生
圖

畫
書

創
作

獎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行

政

及
推

展
-
0
4
視

覺
藝

術
教

育
活

動

得
獎

學
生

(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4
3
5
1
1
4
年

7
月

1
6
日

臺
教

師
(
一

)
字

第

1
1
4
0
0
7
3
6
5
1
號

2

備
註

：
上

表
備

註
欄

列
1
、

2
係

指

 
 
 
 
 
 
1
.
奉

教
育

部
部

次
長

指
示

之
臨

時
急

需
辦

理
事

項
。

 
 
 
 
 
 
2
.
未

訂
定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

其
金

額
在

2
0
0
萬

元
以

下
之

小
額

補
助

案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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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1
0
7
,
6
4
3

1
11

4
國

教
署

11
4學

年
度

美
籍

英
語

教
學

助
理

獎
學

金
計

畫
(簡

稱
ET
A計

畫
)

學
術
交
流
基
金
(補

助
比
率
0
.
0
5
%
)

7
,
8
4
0
1
1
4
年
8
月
7
日
臺
教
授
國
部

字
第
1
1
4
0
0
6
3
5
6
1
號
函

1

2
11

4
國

教
署

11
4學

年
度

美
籍

英
語

教
學

人
員

獎
學

金
計

畫
(簡

稱
ET
F計

畫
)

學
術
交
流
基
金
(補

助
比
率
1
0
0
%
)

9
9
,
8
0
3
1
1
4
年
8
月
1
1
日
臺
教
授
國
部

字
第
1
1
4
0
0
6
9
8
2
2
號
函

1

備
註

：
上

表
備

註
欄

列
1、

2係
指

  
  

  
1.

奉
教

育
部

部
次

長
指

示
之

臨
時

急
需

辦
理
事
項
。

  
  

  
2.

未
訂

定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
其

金
額

在
20
0萬

元
以
下
之
小
額
補
助
案
件
。

備
註

(
填
寫

說
明

之
序

號
)

人
才
培
育
促
進
就
業
建
設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
分
支
計
畫

代
碼
及
名
稱

合
計

人
才
培
育
促
進
就
業
建
設

教
育

部
主

管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第

5
期

(
1
1
4
年

度
)
特

別
預

算

特
定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送
審

議
委

員
會

備
查

表

序 號

年 度

主
辦

單
位

補
助

事
項

預
算
科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金
額

補
助
案
核
定
日
期
及
文
號

(
或
補
助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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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5年度教育補助經費編列概況表，報請鑒察。 

說明： 

一、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115年度教育補助應提會逐項審議之

計畫預算案數共 1,241.7億元（詳附表），較 114年度增加 19.3億

元。主要係本部終身教育司擴大辦理 Big Maker全國公共圖書館科

技運用與創新實驗環境建置及服務精進等公共建設計畫、增加國立

圖書館館舍新建及修繕等經費約增加 17 億元，以及高等教育司新

增老舊校舍整修、耐震補強與文資修繕經費 15 億元，另青年發展

署辦理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依行政院核定自 115 年起由國

家發展基金支應，爰減列相關經費近 10億元等。 

二、本案附表所列應提會逐項審議事項，依委員會之運作流程，循例由

秘書單位（會計處）於本（第 2）次會議中綜整提出後，請各分組

開始進行各項補助原則或要點之審議作業。 

三、另 115年度應提會免逐項審議事項，併請各單位於第 3次（11、12

月間召開）委員會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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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
2
4
,1

7
2
,1

1
6

  
12

2,
24

2,
86

4
1,

92
9,

25
2

 1
02
,4
54
,2
25

  
79
,6
52
,3
13

1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1,
5
0
0

1,
50

0
50
0

50
0

2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學
校
衛
生
活

動
要
點

2
4,

9
1
3

24
,8

79
34

配
合

增
加

大
專

校
院

學
校

衛
生

訪
視

工
作

及
相

關
獎

勵
需

求
。

23
,6
02

23
,6
39

3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原
住
民

族
學
生
資
源
中
心
要
點

 
  

 
 
40

7
,
17

9
40

7,
17

9
18
9,
62
9

  
  
 1
50
,2
29

  
 
 
 4

3
3
,5

9
2

43
3,

55
8

34
  
  
 2
13
,7
31

  
  
 1
74
,3
68

1
教
育
部
獎
勵
私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發
展
計
畫
要
點

 
  

5
,
33

2
,
99

4
  

  
4,

90
9,

53
0

42
3,

46
4
為

配
合

兼
任

教
師

相
關

法
規

修
正

，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11
4
學

年
度
起
兼
任
教

師
鐘

點
費

應
比

照
公

立
，

爰
酌

增
經

費
。

4,
20
6,
80
6

3,
27
1,
74
3

2
教
育
部
補
助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減

免
學
雜
費
差
額
要
點

  
 
6,

1
6
4,

0
2
5

  
  

6,
42

0,
24

0
-2

56
,2

15
依
11

3年
度
學
生

請
領

情
況

減
編

。
7,
45
7,
85
0

3
大
專
校
院
推
動
創
新
創
業
教
育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98
,5

50
-9

8,
55

0

本
計
畫
自
10

1
年
推

動
迄

今
，

已
達

成
大

專
校

院
創

新
創

業

推
動
之
階
段

性
目

標
且

高
教

深
耕

計
畫

業
將

創
新

創
業

納

入
鼓
勵
學
校

推
動

之
特

色
項

目
，

爰
學

校
得

以
深

耕
資

源

賡
續
推
動
；

或
建

議
納

入
青

年
署

U-
st
ar
t創

新
創

業
計

畫

，
建
立
一
條

龍
式

創
新

創
業

推
動

機
制

，
並

由
該

署
統

籌

辦
理
，
爰
高

教
司

擬
不

再
編

列
相

關
經

費
。

96
,7
50

86
,7
50

4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學
生
出

國
參
加
國
際
性
學
術
技
藝
能
競

賽
作
業
要
點

7,
0
0
0

7,
00

0
8,
80
0

8,
80
0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綜
規 司

一
般
行
政

小
計

私
立
學

校

教
學
獎
助

高
教 司

高
等
教
育

行
政

及
督

導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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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5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ST
EM
領

域
及
女
性
研
發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要
點

 
 
  

 
2
41

,
9
17

  
  

  
24

1,
91

7
20
7,
43
5

20
7,
43
5

6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貸
款
利
息
實
施
要

點

 
  

 
 
 6

7
,
00

0
  

  
  

 6
7,

00
0

67
,0
00

12
,0
00

7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校

內
學
生
宿
舍
提
升
基
本
設
施
及

公
共
空
間
整
體
改
善
作
業
要
點

  
 
  

6
3
6,

0
0
0

  
  

  
63

6,
00

0
63
6,
00
0

68
0,
00
0

8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校

外
興
辦
學
生
社
會
住
宅
空
床
作

業
要
點

 
  

 
 
  

5
,
00

0
  

  
  

  
5,

00
0

5,
00
0

28
,0
00

9
大
專
校
院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經
費
使
用
原
則

 
 1

2
,
97

4
,
83

7
  

 1
2,

97
4,

83
7

11
,7
85
,6
74

11
,7
14
,4
75

10

強
化
與
東
協
及
南
亞
國
家
合
作

交
流
辦
理
之
計
畫
申
請
及
經
費

使
用
原
則

  
  

  
 4

0,
60

0
-4

0,
60

0
考

量
新

南
向

計
畫

執
行

期
程

已
屆

滿
爰

本
計

畫
擬

不
再

辦

理
。

95
,2
20

95
,2
20

11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產
學
合

作
培
育
博
士
級
研
發
人
才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12

0
,
00

0
  

  
  

11
5,

75
4

4,
24

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20
,0
00

  
  
 1
20
,0
00

12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立
大
學
健
全
發

展
計
畫
經
費
要
點

  
 
  

3
0
7,

3
1
8

  
  

  
66

9,
00

0
-3

61
,6

82
配
合
計
畫
執
行

核
實

編
列

。
  
  
 2
80
,3
18

  
  
 2
11
,5
14

高
等
教
育

行
政
及
督

導

高
教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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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
3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自
主
辦

理
系
所
品
質
保
證
要
點

  
 
  

 
 
5,

5
6
0

  
  

  
  

5,
56

0
5,
56
0

18
,7
80

14
教
育
部
補
助
推
動
大
學
多
元
入

學
及
考
試
調
整
精
進
作
業
要
點

 
  

 
 
58

4
,
61

2
  

  
  

67
5,

15
9

-9
0,

54
7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5
5,
55
5

37
6,
60
2

15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原
住
民
專
班

實
施
要
點

 
  

 
 
 5

0
,
00

0
  

  
  

 5
0,

00
0

50
,0
00

12
,0
00

16
教
育
部
設
置
國
家
講
座
辦
法

 
  

 
 
 5

0
,
00

0
  

  
  

 5
0,

00
0

50
,0
00

50
,0
00

17
教
育
部
設
置
學
術
獎
辦
法

 
  

 
 
 1

6
,
20

0
  

  
  

 1
6,

20
0

16
,2
00

16
,2
00

18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教
學
實

踐
研
究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54

5
,
00

9
  

  
  

63
5,

00
0

-8
9,

99
1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35
,8
00

  
  
 2
74
,8
71

19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延
攬
國

際
頂
尖
人
才
作
業
要
點

 
  

 
 
66

0
,
00

0
  

  
  

66
0,

00
0

  
  
 4
90
,0
00

  
  
 4
38
,0
00

20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實
施
特

殊
優
秀
人
才
彈
性
薪
資
作
業
要

點

  
 
  

7
9
7,

3
2
7

  
  

  
80

0,
00

0
-2

,6
73

經
費

核
實

編
列

，
另

配
合

「
因

應
高

教
人

才
斷

層
—

提
升

教
研
人
員
待

遇
計

畫
」

彈
性

薪
資

加
碼

補
助

辦
理

。
  
  
 7
97
,3
27

  
  
 2
40
,0
00

21

公
立
大
學
校
院
資
源
整
合
暨
轉

型
發
展
計
畫
經
費
補
助
審
查
原

則

 
  

 
 
 6

5
,
00

0
  

  
  

 6
5,

00
0

70
,0
00

70
,0
00

高
等
教
育

行
政
及
督

導

高
教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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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2
2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教

學
助
理
納
保
作
業
要
點

  
 
  

2
3
0,

0
0
0

  
  

  
23

2,
00

0
-2

,0
0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3
2,
00
0

24
0,
53
6

23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獎

助
生
團
體
保
險
要
點
(
一
般
大

學
)

 
  

 
 
 1

4
,
80

0
  

  
  

 1
4,

80
0

14
,8
00

10
,0
00

24
臺
灣
重
點
領
域
獎
學
金
試
辦
計

畫
 
  

 
 
 7

9
,
46

5
  

  
  

 7
9,

46
5

79
,4
65

79
,4
65

25
教
育
部
補
助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學

術
人
才
跨
國
培
育
實
施
要
點

 
  

 
 
 5

3
,
08

0
  

  
  

 3
1,

08
0

22
,0

00
支
持
人
社
領

域
發

展
，

擴
大

辦
理

。
31
,0
80

29
,0
00

26
教
育
部
鼓
勵
學
生

參
加
藝
術
與

設
計
類
國
際
競
賽
獎
勵
要
點

 
 
  

 
 
 6

,
0
00

  
  

  
  

6,
00

0
25
,0
00

25
,0
00

27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藝
術
與

設
計
菁
英
海
外
培
訓
實
施
要
點

  
 
  

 
8
2,

6
6
8

  
  

  
 8

2,
66

8
78
,0
68

10
7,
00
0

28
臺
灣
國
際
學
生
創
意
設
計
大
賽

實
施
要
點

  
 
  

 
 
5,

4
0
0

  
  

  
  

5,
40

0
25
,8
72

5,
40
0

29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重
點
培

育
領
域
系
所
實
施
要
點

  
 
  

 
4
2,

5
6
9

  
  

  
 5

0,
08

1
-7

,5
12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9
,7
80

70
,0
00

30

教
育
部
辦
理
重
點
產
業
領
域
擴

大
招
收
僑
生
港
澳
學
生
及
外
國

學
生
實
施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12

0
,
03

8
  

  
  

18
0,

00
0

-5
9,

96
2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2
0,
03
8

12
0,
03
8

  
  
 

高
等
教
育

行
政

及
督

導

高
教 司

51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3
1

教
育
部
博
士
生
獎
學
金
補
助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9
5
4,

0
0
0

57
0,

00
0

38
4,

00
0
依
據
行
政
院
核

定
計

畫
，

11
5年

度
擴

大
補

助
名

額
。

  
  
 2
85
,0
00

32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家
重
點
領
域
國

際
合
作
聯
盟
與
國
際
產
學
教
育

合
作
聯
盟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3
0
0,

0
0
0

30
0,

00
0

33
教
育
部
辦
理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校

內
住
宿
補
貼
要
點

 
  

1
,
85

0
,
00

0
  

  
1,

85
0,

00
0

34
大
專
院
校
推
動
雙
語
化
計
畫
補

助
暨
經
費
使
用
原
則

  
 
1,

5
7
8,

0
0
0

70
0,

00
0

87
8,

00
0

因
應

前
瞻

特
別

預
算

第
5
期

之
雙

語
計

畫
將

於
11
4
年

度
結

束
，

為
持

續
辦

理
雙

語
計

畫
，

納
入

11
5
年

持
續

辦
理

，
爰

增
編
經
費
。

35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立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改
善
老
舊
校
舍
作
業
要
點

(暫
定
)

  
 
1,

5
0
0,

0
0
0

1,
50

0,
00

0

為
提

升
國

立
大

專
校

院
建

築
物

安
全

並
加

速
改

善
老

舊
校

舍
，
規
劃
5年

期
(1
15
至

11
9年

)補
助

，
辦

理
老

舊
校

舍
整

修
、
耐
震
補
強

及
文

資
修

繕
，

新
增

所
需

經
費

。

  
3
5,

4
4
5,

8
1
9

  
 3

3,
24

3,
84

1
2,

20
1,

97
8

  
28
,1
88
,3
98

  
18
,6
18
,8
29

1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專
校
院
推
動
學

生
參

加
國
際
性
技
藝
能
競
賽
要

點

1
7
,5

4
5

17
,5

45
17
,5
45

17
,5
45

2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職
校
院
及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原
住
民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2
0,

8
3
7

20
,8

37
20
,8
37

20
,8
37

3
教
育
部
補
助
及
推
動
產
學
攜
手

合
作
實
施
計
畫
要
點

  
 
  

1
7
1,

6
3
0

17
1,

63
0

  
  
 1
71
,6
30

  
  
 1
71
,6
30

小
計

高
等
教
育

行
政
及
督

導

高
教 司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技
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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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4

教
育
部
補
助
推
動
技
專
校
院
多

元
入
學
及
考
試
調
整
精
進
作
業

要
點

 
  

 
 
30

7
,
25

6
  

  
  

31
7,

25
6

-1
0,

00
0

本
項

係
為

協
助

技
專

校
院

招
生

策
略

委
員

會
、

技
專

校
院

招
生

委
員

會
聯

合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技

專
校

院
入

學
測

驗
中

心
基

金
會

持
續

改
善

招
生

、
試

務
及

試
題

研
發

，
依

照
實

際
需
求
酌
減
經

費
。

  
  
 3
17
,2
56

  
  
 3
26
,5
49

5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立
技
專
校
院
健

全
發
展
計
畫
經
費
要
點

  
 
  

2
7
0,

7
9
1

  
  

  
26

2,
13

0
8,

66
1

考
量

近
年

校
園

承
受

風
災

、
水

患
及

震
災

頻
繁

侵
襲

，
需

投
入

回
復

校
園

環
境

安
全

之
突

發
性

需
求

仍
高

，
爰

酌
增

經
費
。

  
  
 1
20
,1
66

  
  
  
87
,7
29

6

公
立
大
學
校
院
資
源
整
合
暨
轉

型
發
展
計
畫
經
費
補
助
審
查
原

則

 
  

 
 
 3

0
,
00

0
  

  
  

 3
0,

00
0

  
  
  
22
,1
45

  
  
  
20
,2
39

7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專
校
院
辦
理
教

師
產
業
研
習
實
施
要
點

  
 
  

 
1
0,

0
0
0

  
  

  
 1

0,
00

0
  
  
  
10
,0
00

  
  
  
10
,0
00

8
教
育
部
促
進
產
學
連
結
合
作
育

才
平
臺
補
助
要
點

  
 
  

 
4
0,

0
0
0

  
  

  
 4

0,
00

0
  
  
  
40
,0
00

  
  
  
40
,0
00

9
教
育
部
推
動
大
專
校
院
社
會
責

任
實
踐
計
畫
補
助
要
點

  
 
  

6
0
0,

0
0
0

59
9,

73
0

27
0

考
量
第
四
期
(
11
4-
11
6年

)計
畫

通
過

計
畫

規
模

加
深

加
廣

，
將
增
加
輔
導

及
訪

視
工

作
,爰

本
項

計
畫

考
量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酌
增
經
費

。

  
  
 6
00
,0
00

  
  
 6
00
,0
00

10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專
校
院
辦
理
產

業
學
院
計
畫
實
施
要
點

 
  

 
 
 6

0
,
00

0
  

  
  

 8
0,

00
0

-2
0,

00
0

考
量

多
數

學
校

已
將

共
同

培
育

人
才

模
式

納
入

學
校

與
企

業
常

態
性

合
作

機
制

，
並

融
入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
爰

考
量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酌
減

經
費

。

  
  
 1
00
,0
00

  
  
 1
00
,0
00

11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教
學
實

踐
研
究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2
0
0,

0
0
0

  
  

  
20

0,
00

0
  
  
 2
00
,0
00

  
  
 2
00
,0
00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技
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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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2
大
專
校
院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經
費
使
用
原
則

 
  

4
,
97

9
,
96

0
  

  
4,

98
0,

23
0

-2
70

考
量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酌

減
經

費
。

  
 4
,5
83
,6
66

  
 4
,3
79
,4
12

13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辦

理
教

學
助
理

納
保
作
業
要
點

29
,
0
00

50
,5

00
-2

1,
50

0
考

量
近

年
補

助
學

校
申

請
教

學
助

理
納

保
人

次
及

經
費

需

求
減
少
，
11

5
年
度

依
近

年
辦

理
情

形
減

編
經

費
。

60
,5
00

  
  
  
80
,5
00

14

教
育
部
補
助
技
專
校
院
辦
理
產

學
合
作
國
際
專
班
申
請
及
審
查

作
業
要
點

  
 
  

4
7
2,

5
0
0

  
  

  
46

2,
50

0
10

,0
00

為
配

合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

國
家

人
才

競
爭

力
躍

升
方

案
」

擴
大

招
募

人
才

策
略

規
劃

，
及

依
學

校
實

際
申

辦
新

南
向
產
學
合

作
國

際
專

班
需

求
，

爰
酌

增
經

費
。

  
  
 4
55
,5
00

  
  
 5
55
,5
00

15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增
進
國

際
技
能
競
賽
及
國
際
展
能
節
職

業
技
能
競
賽
國
手
就
學
就
業
能

力
作
業
要
點

  
 
  

 
1
1,

5
0
0

  
  

  
 1

1,
50

0
  
  
  
11
,5
00

  
  
  
21
,5
00

16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貸
款

利
息
實
施
要

點
(國

立
學
校
)

  
 
  

 
 
7,

8
2
5

  
  

  
  

7,
82

5
  
  
  
 7
,8
25

  
  
  
 7
,8
25

17
教
育
部
辦
理
國
家
產
學
大
師
獎

遴
選
作
業
要
點

 
  

 
 
  

9
,
00

0
  

  
  

  
9,

00
0

  
  
  
 9
,0
00

  
  
  
 9
,0
00

18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自
主
辦

理
系
所
品
質
保
證
要
點

3
1,

4
0
0

24
,9

00
6,

50
0

依
要

點
申

請
國

內
專

業
評

鑑
機

構
辦

理
系

(
科

)
品

質
保

證

每
1
系

(
科

)
所

、
學

位
學

程
補

助
新

臺
幣

10
萬

元
。

11
4
年

度
計

有
27

所
技

專
校

院
24
9
系

(
科

)
申

請
補

助
費

，
11
5
年

度
預

計
有

28
所

技
專

校
院

31
4
系

(
科

)
申

請
補

助
費

，
爰

增

編
所
需
經
費

。

10
,9
00

  
  
  
 6
,9
00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技
職

司

54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9

教
育
部
建
置
區
域
產
業
人
才
及

技
術
培
育
基
地
計
畫
補
助
要
點

(
國
立
學
校
)

  
  

  
16

6,
00

0
-1

66
,0

00
本
項
基
地
計
畫

於
11
4年

度
辦

理
完

竣
，

爰
減

列
經

費
。

  
  
 4
81
,7
00

  
  
 6
83
,3
00

20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培
育
無
人
機
應

用
人
才
暨
辦
理
推
動
競
賽
要
點

(名
稱
暫
定
)

  
 
  

1
5
8,

2
0
0

15
8,

20
0

配
合
經
濟
部
「

無
人

載
具

（
無

人
機

及
水

面
水

下
無

人

船
）
產
業
發
展

統
籌

型
計

畫
」

，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購

置
無

人
機
與
擴
充
教

學
資

源
，

建
置

無
人

機
教

學
相

關
系

統
、

考
照
場
域
或
發

展
無

人
機

實
務

操
作

課
程

等
，

及
辦

理
相

關
推
廣
無
人
機

科
普

教
育

競
賽

活
動

等
，

增
編

所
需

經

費
。

21
臺
灣
學
術
電
子
資
源
永
續
發
展

計
畫
(1
15
年
技
職
司
主
政
)

 
  

 
 
 5

2
,
06

9
  

  
  

 5
2,

06
9

  
  
  
50
,0
00

  
  
  
49
,0
00

22
教
育
部
博
士
生
獎
學
金
補
助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7

2
,
00

0
  

  
  

11
4,

00
0

-4
2,

00
0

依
技

專
校

院
實

際
申

請
名

額
情

形
，

11
3
學

年
度

核
定

補
助

13
0
名

、
11

4
學

年
度

核
定

補
助

22
7
名

，
11
5
學

年
度

暫
以

30
0名

編
列
，
爰

酌
減

經
費

以
符

實
需

。

  
  
  
57
,0
00

23

教
育
部
辦
理
重
點
產
業
領
域
擴

大
招
收
僑
生
港
澳
學
生
及
外
國

學
生
實
施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1
93

,
3
10

15
8,

00
0

35
,3

10

依
技

專
校

院
國

際
專

修
部

實
際

申
辦

情
形

，
推

估
11
5
年

度

補
助

11
4-

2
及

11
5-
1
學

生
華

語
先

修
課

程
費

用
約

需
補

助

5,
77

7人
，
爰

增
列

相
關

經
費

。

15
8,
00
0

  
  
 1
58
,0
00

24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獎

助
生
團
體
保
險
要
點

  
 
  

 
 
6,

0
0
0

  
  

  
 1

0,
00

0
-4

,0
0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0
,0
00

  
  
  
10
,0
00

25
教
育
部
實
作
場
域
設
備
精
進
計

畫
補
助
要
點

  
 
  

5
3
5,

4
0
0

  
  

  
53

5,
40

0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技
職 司

55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26
教
育
部
辦
理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校

內
住
宿
補
貼
要
點

 
  

 
 
75

0
,
00

0
  

  
  

95
0,

00
0

-2
00

,0
00

11
5年

推
估
技
專

校
院

約
72
,8
00
床

次
，

以
「

一
般

身
分

收

費
」
約
67

,3
0
0床

，
每

名
每

學
期

補
助

5,
00
0元

為
原

則
，

及
「
低
收
、
中

低
收

之
經

濟
弱

勢
身

分
收

費
」

約
5,
50
0床

，
每
名
每
學
期

補
助

7,
00
0元

為
原

則
，

酌
減

相
關

經
費

。

27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ST
E
M領

域
及
女
性
研
發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要
點

  
 
  

 
3
6,

1
4
9

  
  

  
 3

6,
14

9
  
  
  
14
,2
99

  
  
  
14
,2
99

28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家
重
點
領
域
國

際
合
作
聯
盟
與
國
際
產
學
教
育

合
作
聯
盟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25

0
,
00

0
  

  
  

25
0,

00
0

  
  
 3
74
,0
00

29

教
育
部
獎
勵
補
助
私
立
技
專
校

院
整
體
發
展
經
費
核
配
及
申
請

要
點

 
  

4
,
31

8
,
95

8
  

  
3,

98
7,

95
8

33
1,

00
0
為

配
合

兼
任

教
師

相
關

法
規

修
正

，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11
4
學

年
度
起
兼
任
教

師
鐘

點
費

應
比

照
公

立
，

爰
酌

增
經

費
。

  
 3
,8
46
,5
86

  
 3
,0
75
,0
00

30

教
育
部
補
助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興

建
學
生
宿
舍
貸
款

利
息
實
施
要

點
(私

立
學
校
)

 
  

 
 
  

4
,
00

0
  

  
  

  
8,

00
0

-4
,0

00

因
部

分
私

立
技

專
校

院
宿

舍
貸

款
利

息
及

本
金

已
陸

續
償

還
完

畢
，

另
因

近
年

度
尚

無
學

校
提

出
新

申
請

案
，

故
酌

減
經
費
。

  
  
  
 8
,0
00

  
  
  
 8
,0
00

31

教
育
部
建
置
區
域
產
業
人
才
及

技
術
培
育
基
地
計
畫
補
助
要
點

(私
立
學
校
)

  
  

  
 5

0,
00

0
-5

0,
00

0
本

項
基

地
計

畫
於

11
4
年

度
辦

理
完

竣
，

爰
減

列
相

關
經

費
。

  
  
 1
05
,0
00

  
  
 1
45
,0
00

32
教
育
部
補
助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減

免
學
雜
費
差
額
要
點

 
  

 
 
 1

9
,
95

0
  

  
  

 1
9,

95
0

  
  
  
19
,9
50

 
 1

3
,
66

5
,
28

0
  

 1
3,

63
3,

10
9

32
,1

71
  
11
,8
83
,0
05

  
10
,7
97
,7
65

小
計

技
術
職
業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私
立
學
校
教

學
獎
助

技
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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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藝
術
教
育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5

0
,
56

5
  

  
  

21
3,

16
8

-1
62

,6
03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14
,4
97

  
  
 2
00
,1
07

2

教
育
部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辦
理
藝
術
才
能
班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1
6
9,

0
7
2

  
  

  
19

3,
39

7
-2

4,
32

5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46
,8
97

  
  
  
99
,1
13

3

教
育
部
補
助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及

非
山
非
市
學
校
教
育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國

教
署
要
點
)

 
  

 
 
 1

1
,
00

0
  

  
  

 1
1,

00
0

  
  
  
11
,0
00

  
  
  
11
,0
00

4
教
育
部
補
助
合
格
教
師
赴
新
南

向
友
好
國
家
學
校
任
教
要
點

  
 
  

 
1
9,

0
0
0

  
  

  
 1

9,
00

0
  
  
  
19
,0
00

  
  
  
20
,0
00

5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國
外
教
育
見
習
教
育
實
習

及
國
際
史
懷
哲
計
畫
要
點

  
 
  

 
2
0,

0
0
0

  
  

  
 2

0,
00

0
  
  
  
20
,0
00

  
  
  
20
,0
00

6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精
進
師
資
素
質
及
特
色
發

展
作
業
要
點

  
 
  

2
0
0,

2
6
5

  
  

  
16

8,
60

5
31

,6
60

因
應
辦
理
融

合
教

育
導

向
之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與
教

育
實

習

場
域
建
構
相

關
研

究
、

充
實

原
住

民
師

資
來

源
及

符
應

《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法
》

第
34
條

之
需

求
，

推
動

「
原

住
民

國
民
小
學
師

資
培

育
公

費
專

班
試

辦
計

畫
」

、
補

助
師

培

大
學
設
置
雙

語
教

學
研

究
中

心
，

辦
理

雙
語

教
學

師
培

課

程
及
英
語
生

活
化

等
教

學
模

式
研

發
所

需
經

費
、

學
前

特

教
巡
迴
輔
導

班
及

分
散

式
資

源
班

調
降

1:
15
師

生
比

目
標

，
辦
理
學
前

特
教

培
育

計
畫

(含
學

士
後

學
分

班
)，

爰
酌

增
經
費
。

  
  
 1
39
,2
10

  
  
  
76
,6
24

師
資
培
育
與

藝
術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師
藝

司

57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7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學
術
研
討
會
作
業
要
點

 
  

 
 
  

2
,
15

8
  

  
  

  
2,

15
8

  
  
  
 2
,1
58

  
  
  
 2
,1
58

8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師
資
生
實
踐

史
懷
哲
精
神
教
育
服
務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1
8,

9
8
6

  
  

  
  

8,
98

6
10

,0
00

因
應

交
通

費
、

膳
宿

費
等

計
畫

各
項

支
用

項
目

之
成

本
上

升
，

爰
酌

增
經

費
，

支
持

並
鼓

勵
師

培
大

學
師

資
生

辦
理

教
育
服
務
。

  
  
  
 8
,9
86

  
  
  
 8
,9
86

9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落
實
教
育
實
習
輔
導
工
作
實
施

要
點

 
  

 
 
43

1
,
33

3
  

  
  

41
1,

33
3

20
,0

00

為
辦

理
補

助
師

培
大

學
落

實
教

育
實

習
輔

導
工

作
並

提
高

實
習

輔
導

教
師

之
輔

導
意

願
，

爰
依

實
務

需
求

酌
增

經

費
。

  
  
 2
40
,3
33

  
  
 2
43
,9
79

10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學
士
後

教
育
學
分
班
實
施
要
點

  
 
  

 
3
3,

8
5
2

  
  

  
 4

7,
75

2
-1

3,
9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9
,5
00

  
  
  
32
,9
48

11

教
育
部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幼
兒
園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作

業
要
點

 
  

 
 
 2

2
,
30

3
  

  
  

 2
2,

44
9

-1
46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酌
減

經
費

。
  
  
  
17
,4
49

  
  
  
10
,0
00

12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申
請
辦
理
地

方
教
育
輔
導
工
作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2

5
,
00

0
  

  
  

 2
5,

00
0

  
  
  
22
,0
00

  
  
  
22
,0
00

師
資
培
育
與

藝
術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1
,
00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9

5
,
49

1

師
資
培
育
與

藝
術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師
藝 司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實
踐
方
案
作
業
要
點

13
  

  
  

12
9,

63
1

  
  
 1
11
,9
97

  
  
 1
29
,0
00

-2
3,

14
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8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4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領
域
教
材
教
法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9
,
60

0
  

  
  

  
9,

60
0

  
  
  
 9
,6
00

  
  
  
 5
,9
54

15
教
育
部
藝
術
才
能
班
專
長
領
域

輔
導
團
設
置
及
運
作
要
點

 
  

 
 
  

3
,
75

0
  

  
  

  
3,

75
0

  
  
  
 3
,6
00

  
  
  
 3
,3
17

16

教
育
部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辦
理
師
資
培
育
獎
學
金
作
業
要

點

 
  

 
 
 8

3
,
04

9
  

  
  

 8
3,

04
9

  
  
  
77
,7
69

  
  
  
77
,7
69

17
教
育
部
教
育
實
習
績
優
獎
及
獎

勵
要
點

 
  

 
 
  

1
,
07

9
  

  
  

  
1,

07
9

  
  
  
 1
,0
79

  
  
  
 1
,0
79

 
 
 1

,
2
07

,
5
03

  
  

1,
36

9,
95

7
-1

62
,4

54
  
 1
,0
95
,0
75

  
  
 9
64
,0
34

1
教
育
部
補
助
媒
體
製
作
刊
播
終

身
學
習
節
目
或
內
容
實
施
要
點

  
 
  

 
 
3,

0
0
0

  
  

  
  

1,
00

0
2,

00
0

因
應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
鼓

勵
更

多
媒

體
參

與
本

項
計

畫
，

以
促

進
終

身
學

習
傳

播
管

道
更

普
及

多
元

，
爰

增
列

本
項

經
費
。

1,
00
0

  
  
  
 1
,0
00

2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成
人
基
本
教

育
實
施
原
則

 
  

 
 
 1

0
,
00

0
  

  
  

 1
2,

35
0

-2
,3

5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2
,1
00

  
  
  
12
,1
00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0,

5
0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2
0,

0
0
0

小
計

終
身 司

師
資
培
育
與

藝
術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師
藝 司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終
身
學
習
課
程
實
施
及
非
正
規

教
育
課
程
補
助
要
點

3
-1

,2
0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

1,
70

0
  
  
  
29
,7
00

  
  
  
32
,3
70

59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77

,
3
9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37

,
7
10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40

,
0
0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13

,
0
00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2

,
6
35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41

,
0
91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26

,
8
71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97

,
1
66

教
育
部
補
助
及
獎
勵
辦
理
社
區

大
學
業
務
實
施
要
點

終
身 司

5
-8

4,
50

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教
育
部
補
助
推
展
家
庭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6
-1

9,
76

6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教
育
部
補
助
及
獎
勵
辦
理
樂
齡

學
習
活
動
及
業
務
實
施
要
點

7
-3

0,
50

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終
身
學
習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11
,6

50

  
  

  
33

7,
50

0
  
  
 3
02
,5
00

  
  
 2
82
,0
00

  
  

  
21

3,
49

2
  
  
 1
90
,5
93

  
  
 1
85
,7
66

  
  

  
35

4,
53

7
  
  
 2
91
,9
37

  
  
 2
46
,8
63

  
  

  
10

3,
45

0
  
  
  
90
,9
00

  
  
  
60
,1
34

主
要

係
增

列
補

助
終

身
學

習
機

構
、

民
間

團
體

等
推

動
終

身
學

習
社

群
、

終
身

學
習

意
識

培
力

等
多

元
終

身
學

習
計

畫
。

60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8
教
育
部
補
助
教
育
基
金
會
終
身

學
習
圈
實
施
要
點

 
  

 
 
 1

3
,
66

3
  

  
  

 1
3,

00
0

66
3
因

應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教

育
基

金
會

學
習

圈

等
經
費
。

13
,0
00

  
  
  
15
,3
99

9
教
育
部
補
助
所
屬
社
教
機
構
推

展
終
身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1
,
54

3
,
15

5
  

  
  

78
0,

27
1

76
2,

88
4
本

項
增

列
所

管
國

立
社

教
機

構
老

舊
館

舍
場

域
優

化
、

緊

急
救
災
及
展
示

升
級

等
計

畫
經

費
。

73
4,
31
9

  
  
 6
64
,2
03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1
8
8,

6
9
6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4
4
8,

6
3
5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3
2,

3
4
6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8,

0
5
0

12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臺
灣
本
土
語
言
文
學
獎

實
施
要
點

 
  

 
 
  

3
,
24

0
  

  
  

  
2,

04
0

1,
20

0

本
實

施
要

點
主

要
辦

理
臺

灣
台

語
/
臺

灣
客

語
文

學
獎

及
原

住
民

族
語

文
學

獎
，

2
年

輪
辦

1
次

，
該

2
獎

項
之

獎
金

總
金

額
不
同
，
爰

依
當

年
度

辦
理

之
獎

項
編

列
獎

金
。

1,
96
0

  
  
  
 1
,1
75

 
 
 5

,
1
67

,
1
48

  
  

2,
84

8,
87

3
2,

31
8,

27
5

  
 2
,3
50
,1
30

  
 2
,0
53
,8
53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國
家
圖
書
館

及
公
共
圖
書
館
提
升
閱
讀
品
質

實
施
要
點

10

終
身 司

小
計

教
育
部
補
助
本
國
語
文
教
育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11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2,

27
4

終
身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91

6,
86

3
  
  
 6
45
,6
21

  
  
 5
10
,5
43

  
  

  
 8

2,
67

0
  
  
  
36
,5
00

1,
72

0,
46

8

1.
「

建
構

合
作

共
享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系
統

中
長

程
個

案
計

畫
」
，
配
合
公

共
建

設
計

畫
期

程
及

需
求

酌
增

經
費

。

2.
「

Bi
g

Ma
k
er

全
國

公
共

圖
書

館
科

技
運

用
與

創
新

實
驗

環
境

建
置

及
服

務
精

進
計

畫
」

，
配

合
公

共
建

設
計

畫
期

程
及
需
求
酌
增

經
費

。

3.
另

增
列

國
立

圖
書

館
館

舍
新

建
及

修
繕

、
緊

急
災

損
應

變
等
相
關
經
費

。

  
  
  
42
,3
00

61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
教
育
部
文
藝
創
作
獎
實
施
要
點

 
  

 
 
  

2
,
54

0
  

  
  

  
2,

54
0

  
  
  
 2
,5
40

  
  
  
 2
,5
40

2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補
助
辦

理
全
國
學
生
美
術
比
賽
初
賽
要

點

  
  

  
  

1,
40

0
-1

,4
0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
54

0
  

  
  

  
3,

94
0

-1
,4

00
  
  
  
 2
,5
40

  
  
  
 2
,5
40

1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招
收
及

輔
導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實
施
要
點

  
 
  

7
4
0,

0
0
0

  
  

  
69

2,
00

0
48

,0
00

因
應
特
教
服

務
及

專
業

之
需

求
增

加
，

配
合

增
編

經
費

。
  
  
 7
55
,9
31

  
  
 6
63
,9
31

2

教
育
部
獎
助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高

等
教
育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活
動
及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身
心
障
礙

者
推
廣
教
育
專
班
補
助
要
點

 
  

 
 
  

2
,
50

0
  

  
  

  
2,

39
1

10
9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3
91

  
  
  
 2
,3
91

3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改
善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要
點

 
  

 
 
41

4
,
00

0
  

  
  

52
0,

00
0

-1
06

,0
0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經
評

估
各

項
計

畫
優

先
順

序
等

，
減

辦
本

項
計
畫
。

  
  
 3
57
,7
82

  
  
 1
27
,7
82

4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經
費
實
施
要
點

 
  

 
 
 1

2
,
15

0
  

  
  

 1
1,

46
0

69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1
,4
60

  
  
  
11
,4
60

5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設
立
校

園
安
全
維
護
及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原
則

 
  

 
 
 1

0
,
00

0
  

  
  

 2
7,

00
0

-1
7,

0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7
10

  
  
  
 1
,7
10

藝
教

館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教
育
館
行

政
及
推
展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學
特

司

小
計

62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6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原
則

 
  

 
 
23

3
,
55

0
  

  
  

23
3,

55
0

  
  
 2
32
,4
00

  
  
 1
28
,0
72

7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設
置
專

業
輔
導
人
員
要
點

  
 
  

3
5
7,

9
1
6

  
  

  
35

7,
91

6
  
  
 2
77
,9
16

  
  
 1
27
,1
72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
,
57

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3
,
02

8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

1
,
15

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4
,
35

0

學
特 司

8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全
民
國
防
精

神
動
員
教
育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9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
校
園
安
全

維
護
暨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

活
動
要
點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65
,5
02

85
  

  
  

  
8,

51
5

  
  
  
 8
,5
15

  
  
  
 8
,5
79

  
  

  
 6

5,
50

2
  
  
  
64
,2
79

63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0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教
育
優
先
區

中
小
學
生
營
隊
活
動
要
點

 
  

 
 
 1

2
,
08

6
  

  
  

 1
2,

08
6

  
  
  
12
,0
38

  
  
  
12
,1
32

11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經
費
及

學
校
配
合
款
實
施
要
點

 
  

 
 
19

6
,
71

6
  

  
  

22
0,

47
5

-2
3,

75
9
因
應
少
子
化
，

學
生

人
數

減
少

，
爰

減
列

經
費

。
  
  
 2
20
,4
75

  
  
 2
20
,4
75

  
 
2
,0

5
3
,0

2
0

  
  

2,
15

0,
89

5
-9

7,
87

5
  
 1
,9
44
,8
97

  
 1
,3
69
,2
06

1

教
育
部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校
園
能
資
源
管
理
及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5,

0
0
0

  
  

  
  

5,
00

0
5,
00
0

5,
00
0

2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環
境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處
理
原
則

  
 
  

 
 
5,

6
0
0

  
  

  
  

5,
60

0
5,
60
0

5,
60
0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
32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2

1
,
00

0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

6
,
21

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8
,
42

8

學
特 司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資
科 司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小
計

3

教
育
部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環

境
教
育
輔
導
小
組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4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防
減
災
及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教
育
計
畫
要
點

  
  

  
 3

1,
00

0
  
  
  
31
,0
00

-8
,6

80

-1
7,

36
0

  
  
  
31
,0
00

  
  

  
 6

2,
00

0
  
  
 2
04
,9
34

  
  
 2
00
,0
00

64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
4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28

,
0
00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
3
14

,
9
63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9
40

,
7
83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48
,
69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教
育

部

59
,
86

0

8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補
助
臺
灣
學
術
網
路
區

域
網
路
中
心
管
理
運
作
要
點

36
,
4
99

  
  

  
 2

6,
90

3
9,

59
6

為
優
化
資
訊

服
務

及
加

強
傳

輸
存

取
品

質
，

除
了

網
路

順

暢
之
外
，
要

確
保

教
學

的
網

路
優

化
及

雲
端

服
務

(S
aa
S)

，
故
增
加
其

區
域

網
路

中
心

之
任

務
編

列
相

關
維

運
經

費

及
人
力
辦
理

。

  
  
  
26
,5
72

  
  
  
26
,5
72

資
科

司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行
政
院
核
定

「
推

動
中

小
學

數
位

學
習

精
進

方
案

」
至

11
4

年
階
段
性
任

務
完

成
，

為
延

續
計

畫
辦

理
效

益
，

擬
結

合

地
方
政
府
資

源
賡

續
推

動
，

並
依

需
求

編
列

補
助

本
部

轄

管
中
小
學
師

生
學

習
用

行
動

載
具

、
行

動
充

電
車

、
無

線

網
路
基
地
臺

等
硬

體
設

備
更

新
與

汰
換

經
費

，
爰

酌
增

經

費
。

教
育
部
補
助
推
動
縮
減
數
位
落

差
要
點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2

8,
60

0

5
教
育
部
補
助
永
續
循
環
校
園
作

業
要
點

6
教
育
部
補
（
捐
）
助
資
訊
教
育

推
動
要
點

7

-8
42

17
9,

35
3

-2
0,

05
0

  
  

  
 2

9,
08

2
  
  
  
29
,0
82

  
  
  
29
,0
82

  
  

2,
07

6,
39

3
  
 2
,0
70
,4
63

  
 2
,1
10
,0
93

  
  
 1
34
,9
37

  
  
 1
10
,8
39

65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8
1,

4
2
9

1
0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補
助
資
通
安
全
及
網
路

先
導
應
用
服
務
建
置
要
點

  
 
  

 
5
4,

5
2
7

  
  

  
 4

4,
92

5
9,

60
2
北

區
資

訊
安

全
維

運
中

心
汰

換
已

至
年

限
之

分
散

式
阻

斷

服
務
攻
擊
設

備
(D
Do
S)
，

爰
酌

增
經

費
。

  
  
  
84
,1
64

  
  
  
45
,2
10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92

5
,
69

5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教

育

部

 
  

 
 
  

1
,
20

0

12

資
訊
與
科
技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政

府
精
進
國
民
中
學
及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與
課
程
品
質
作

業
要
點

  
  

  
  

4,
77

5
-4

,7
75

因
應

11
5
年

度
中

小
學

數
位

學
習

推
動

規
劃

與
分

工
，

國
中

小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之

培
訓

經
費

由
國

教
署

全
數

編
列

，
資

科
司
不
再
分
攤

。

  
  
  
10
,0
00

  
  
  
10
,0
00

 
 
 3

,
5
69

,
4
46

  
  

3,
35

9,
84

2
20

9,
60

4
  
 3
,5
51
,2
47

  
 3
,2
70
,3
92

資
科

司

小
計

教
育
部
補
助
推
動
人
文
及
科
技

教
育
先
導
型
計
畫
要
點

9

教
育
部
補
助
臺
灣
學
術
網
路
直

轄
市
縣
市
教
育
網
路
中
心
管
理

運
作
要
點

11

配
合
國
家
科
技

發
展

政
策

，
11
4年

度
結

束
精

準
健

康
產

業

跨
領
域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永
續

能
源

跨
域

應
用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人
工
智

慧
技

術
與

應
用

人
才

培
育

第
2期

計
畫

、
素

養
導
向
高
教
學

習
創

新
計

畫
、

第
二

期
數

位
學

習
深

耕
計

畫
等
5計

畫
，

11
5年

度
新

增
智

慧
健

康
產

業
跨

領
域

生
技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淨

零
永

續
能

源
跨

域
應

用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人
工
智
慧

跨
域

應
用

與
實

務
創

新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智
慧
社
會
跨
領

域
人

才
培

力
計

畫
、

智
慧

科
技

重
點

人
才

創
新
學
習
生
態

計
畫

、
智

慧
雨

林
產

業
創

生
計

畫
等

6計
畫

，
並
依
據
各
計

畫
規

劃
內

容
及

配
合

11
5年

度
預

算
申

請
額

度
調
整
。

62
,7

60

  
  

  
 8

1,
42

9
  
  
  
79
,6
43

  
  
  
75
,9
07

  
  

  
86

4,
13

5
  
  
 8
69
,8
52

  
  
 6
21
,0
89

66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國
際
學
術
教

育
交
流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9
,
89

3
  

  
  

 2
3,

76
1

-1
3,

86
8

輔
導
駐
外
館
處

及
國

內
大

專
校

院
結

合
新

興
科

技
辦

理
視

訊
會
議
推
動
國

際
教

育
合

作
，

整
併

業
務

出
差

或
出

國
參

與
會
議
行
程
，

節
省

場
地

費
、

行
政

庶
務

等
支

出
，

爰
酌

減
經
費
。

  
  
  
15
,2
61

  
  
  
13
,2
66

2
教
育
部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A
P
EC
)

獎
學
金
作
業
要
點

  
 
  

 
 
  

7
5
0

  
  

  
  

  
75

0
  
  
  
  
 7
50

  
  
  
  
 7
50

3
教
育
部
補
助
華
語
教
學
人
員
赴

國
外
學
校
任
教
要
點

  
 
  

3
2
0,

4
8
1

  
  

  
32

0,
48

1
  
  
 3
08
,7
94

  
  
 2
84
,2
94

4
教
育
部
促
進
華
語
文
教
育
產
業

發
展
補
助
要
點

  
 
  

2
8
5,

3
0
0

  
  

  
28

5,
30

0
  
  
 2
04
,7
95

  
  
 1
94
,1
27

5
教
育
部
華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作
業

要
點

  
 
  

 
4
7,

6
1
0

  
  

  
 4

7,
61

0
  
  
  
17
,8
90

  
  
  
12
,4
60

6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內
大
學
境
外
設

立
臺
灣
教
育
中
心
要
點

  
 
  

 
2
6,

0
0
0

  
  

  
 2

6,
00

0
  
  
  
26
,0
00

  
  
  
26
,0
00

7
教
育
部
華
語
文
獎
學
金
作
業
要

點
  

 
  

2
5
1,

4
8
6

  
  

  
37

1,
41

0
-1

19
,9

24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經
評

估
各

項
計

畫
優

先
順

序
等

，
減

辦
本

項
計
畫
。

  
  
 3
44
,6
70

  
  
 2
90
,6
70

8
教
育
部
獎
助
外
國
學
生
短
期
研

習
本
土
語
言
計
畫

  
 
  

 
 
3,

0
0
0

  
  

  
  

3,
00

0
  
  
  
 3
,0
00

  
  
  
 2
,0
00

9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聯
繫
輔
導
海

外
留
學
生
要
點

  
 
  

 
 
5,

3
0
0

  
  

  
  

5,
30

0
  
  
  
 5
,3
00

  
  
  
 5
,3
00

10

教
育
部
鼓
勵
國
內
大
專
校
院
選

送
學
生
出
國
研
修
或
國
外
專
業

實
習
補
助
要
點

 
  

 
 
51

2
,
29

8
  

  
  

50
9,

29
8

3,
00

0
加
強
鼓
勵
經
濟

及
文

化
不
利

學
生
參
與

，
擬

增
加

經
費

提

升
青
年
學
子

參
與

國
際

交
流

機
會

。
  
  
 4
61
,3
98

  
  
 4
61
,3
98

國
際
及
兩
岸

教
育
交
流

國
際

司

67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1
教
育
部
歐
盟
獎
學
金
甄
試
簡
章

 
  

 
 
  

4
,
80

0
  

  
  

  
4,

80
0

  
  
  
 4
,8
00

  
  
  
 4
,8
00

12
留
學
獎
學
金
甄
試
簡
章

 
  

 
 
22

5
,
21

1
  

  
  

23
5,

21
1

-1
0,

0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25
,2
11

  
  
 2
25
,2
11

13
公
費
留
學
考
試
簡
章

  
 
  

5
3
2,

6
8
3

  
  

  
48

0,
03

9
52

,6
44

加
強
鼓
勵
經

濟
及

文
化

不
利

學
生

，
自

11
4年

起
增

加
錄

取

名
額
並
調
升

生
活

費
額

度
，

並
適

用
尚

在
支

領
之

舊
生

，

爰
酌
增
經
費

。

  
  
 4
17
,6
40

  
  
 3
90
,3
45

14
外
國
政
府
或
學
校
贈
送
獎
學
金

甄
選
簡
章

 
  

 
 
  

3
,
70

0
  

  
  

  
3,

70
0

  
  
  
 3
,7
00

  
  
  
 3
,7
00

15
教
育
部
補
助
留
學
生
就
學
貸
款

辦
法

 
  

 
 
 2

2
,
25

7
  

  
  

 2
2,

25
7

  
  
  
22
,2
57

  
  
  
22
,2
57

16
教
育
部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僑
生
輔
導
工
作
實
施
要
點

 
  

 
 
 1

6
,
62

6
16

,6
26

6,
62
6

  
  
  
 6
,6
26

17
教
育
部
補
助
臺
灣
高
等
教
育
輸

出
計
畫
要
點

 
  

 
 
10

1
,
99

1
54

,9
91

47
,0

00
擴

大
辦

理
全

球
優

秀
青

年
學

子
來

臺
蹲

點
計

畫
，

爰
增

列

本
項
經
費
。

60
,6
01

  
  
  
61
,7
65

18

教
育
部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辦
理
僑
生
學
業
輔
導
實
施
要

點

  
 
  

 
 
2,

9
0
0

2,
90

0
2,
90
0

  
  
  
 2
,9
00

19
臺
灣
獎
學
金
作
業
要
點

 
  

 
 
31

2
,
04

0
29

8,
28

8
13

,7
52

每
年
新
南
向

國
家

新
生

名
額

之
需

求
逐

年
增

加
，

且
為

吸

引
更
多
歐
美

優
秀

學
生

來
臺

，
每

年
受

獎
新

舊
生

總
人

數

及
所
需
經
費

呈
成

長
情

形
，

經
推

估
每

年
可

能
增

加
額

度

，
酌
增
本
項

經
費

。

29
8,
28
8

  
  
 2
98
,2
88

國
際
及
兩
岸

教
育
交
流

國
際

司

68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20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外
國
人
士
來
臺

短
期
研
究
要
點

 
  

 
 
  

1
,
50

0
1,

50
0

1,
50
0

  
  
  
 1
,5
00

21

新
南
向
培
英
專
案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招
收
東
南
亞
及

南
亞
國
家
大
學
講
師
來
臺
攻
讀

學
位
計
畫

 
  

 
 
 7

0
,
00

0
90

,0
00

-2
0,

0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90
,0
00

  
  
  
90
,0
00

22

非
洲
培
英
專
案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招
收
非
洲
國
家
大

學
講
師
暨
研
究
人
員

來
臺
攻
讀

學
位
計
畫

 
 
  

 
 
 5

,
0
00

10
,0

00
-5

,0
0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0
,0
00

  
  
  
10
,0
00

23
1
15
學
年
度
大
專
校
院
國
際
生

留
臺
就
業
輔
導
專
業
化
計
畫

 
  

 
 
26

0
,
00

0
26

0,
00

0

24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兩
岸
(含

港

澳
)學

術
教
育
交
流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2

,
8
61

2,
86

1
1,
41
1

  
  
  
 1
,4
11

25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陸
地
區
臺
商
學

校
實
施
要
點

 
  

 
 
22

4
,
99

6
23

4,
99

6
-1

0,
0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3
4,
99
6

  
  
 2
34
,9
96

26
教
育
部
補
助
海
外
臺
灣
學
校
審

查
作
業
要
點

  
 
  

 
5
6,

5
9
7

56
,5

97
56
,5
97

  
  
  
56
,5
97

27
教
育
部
補
助
海
外
臺
灣
學
校
學

生
獎
助
學
金
及
學
費
實
施
要
點

  
 
  

 
2
1,

2
3
3

21
,2

33
21
,2
33

  
  
  
21
,2
33

28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核
發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清
寒
僑
生
助
學
金
要
點

 
  

 
 
13

6
,
00

0
13

6,
00

0
13
6,
00
0

  
  
 1
36
,0
00

私
立
學
校
教

學
獎
助

國
際

司

國
際
及
兩
岸

教
育
交
流

69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29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學
校
院
設
置
研

究
所
優
秀
僑
生
獎
學
金
作
業
要

點

 
  

 
 
 4

5
,
00

0
45

,0
00

45
,0
00

  
  
  
36
,6
00

30

教
育
部
獎
勵
海
外
優
秀
僑
生
回

國
就
讀
大
學
校
院
獎
學
金
核
發

要
點

  
 
  

 
1
4,

6
0
0

14
,6

00
14
,6
00

  
  
  
23
,0
00

  
 
3
,5

2
2
,1

1
3

  
  

3,
58

4,
50

9
-6

2,
39

6
  
 3
,0
41
,2
18

  
 2
,9
17
,4
94

秘
書

處
1

一
般
行
政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所
屬
機
關
（

構
）
學
校
檔
案
管
理
經
費
使
用

要
點

 
  

 
 
  

1
,
42

7
  

  
  

  
1,

42
7

  
  
  
 1
,4
27

  
  
  
 1
,4
39

 
 
  

 
 
 1

,
4
27

  
  

  
  

1,
42

7
  
  
  
 1
,4
27

  
  
  
 1
,4
39

人
事

處
1

一
般
行
政

教
育
部
補
助
大
專
校
院
提
繳
未

具
本
職
兼
任
教
師
勞
工
退
休
金

實
施
要
點

 
  

 
 
 7

3
,
99

2
  

  
  

 7
5,

38
3

-1
,3

91
補
助
總
人
次

逐
年

減
少

，
爰

酌
減

經
費

。
  
  
  
73
,6
38

  
  
  
66
,5
10

 
 
  

 
 
73

,
9
92

  
  

  
 7

5,
38

3
-1

,3
91

  
  
  
73
,6
38

  
  
  
66
,5
10

會
計

處
1

國
立
大
學
校

院
校
務
及
附

設
醫
院
基
金

教
育
部
所
屬
國
立
大
專
校
院
實

施
校
務
基
金
學
校
營
建
工
程
經

費
審
查
及
補
助
要
點

 
  

 
 
93

3
,
08

6
  

  
  

86
1,

03
7

72
,0

49
主
要
係
各
延

續
性

工
程

配
合

執
行

進
度

編
列

預
算

。
  
  
 7
40
,9
26

  
  
 6
00
,0
00

 
 
  

 
9
33

,
0
86

  
  

  
86

1,
03

7
72

,0
49

  
  
 7
40
,9
26

  
  
 6
00
,0
00

學
生
事
務
與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際 司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70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7

,
2
7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

,
1
71

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改
善
校
園
環
境
與
充

實
設
施
設
備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18

2,
97

0
-1

82
,9

7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35
,9
70

  
  
 1
33
,4
74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76

4
,
76

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33

1
,
36

8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1

8
,
65

6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

3
,
80

6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綜
合
高

中
學
程
作
業
要
點

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職
優
質
化
輔
助
方
案
經
費

要
點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中
優
質
化
輔
助
方
案
經
費

要
點

3 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適
性
學
習
社
區
教

育
資
源
均
質
化
實
施
方
案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5

  
  

  
 2

2,
33

5
  
  
  
24
,6
96

  
  
  
 5
,6
77

  
  

  
95

2,
62

5
  
 1
,0
58
,5
34

  
 1
,0
14
,6
65

  
  

  
30

2,
99

1
  
  
 2
97
,6
19

  
  
 3
28
,1
81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本
案
依
學
校
申

請
實

際
狀

況
及

後
續

依
政

策
方

向
，

辦
理

通
盤
檢
視
，
並

同
步

調
整

計
畫

架
構

與
經

費
額

度
，

爰
酌

減
經
費
。

10
6

14
3,

50
5

-3
0,

52
9

71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學
習
區

完
全
免
試
入
學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10

0
,
71

5
  

  
  

 8
8,

54
6

12
,1

69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88
,5
46

  
  
  
92
,7
08

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專
業
群
科
專

任
教
師
赴
公
民
營
機
構
研
習
或

研
究
作
業
要
點

46
,
50

2
54

,7
08

-8
,2

0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7
,6
02

53
,1
04

8
教
育
部
獎
勵
及
補
助
私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經
費
實
施
要
點

 
  

 
 
13

3
,
80

1
  

  
  

14
7,

04
7

-1
3,

24
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47
,0
47

  
  
 1
47
,0
47

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及
五
專
多
元

入
學
補
助
要
點

  
 
  

 
 
3,

0
9
0

  
  

  
  

3,
09

0
  
  
  
 3
,1
20

  
  
  
 2
,2
33

1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要
點

 
  

 
 
  

 
 
52

2
  

  
  

  
  

52
2

  
  
  
  
 5
22

  
  
  
  
 5
22

1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學
習
扶

助
方
案
補
助
要
點

 
  

 
 
 5

5
,
54

0
  

  
  

 4
7,

85
5

7,
68

5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64
,8
00

  
  
  
64
,8
00

1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提
升
辦
學
品

質
及
學
生
素
質
要
點

 
  

1
,
01

1
,
49

0
  

  
  

15
3,

56
8

85
7,

92
2

1.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

不
含

特
教

學
校

）
一

般
性

修
繕

需
求
，
因
應
物

價
上

漲
，

爰
酌

增
經

費
。

2.
因

應
延

續
性

廁
所

計
畫

、
委

辦
計

畫
及

工
程

補
助

款
、

臨
時
性
急
迫
改

善
需

求
，

爰
酌

增
經

費
。

  
  
 1
55
,1
70

  
  
 2
00
,0
9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72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3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專

案
補
助
中
小
學
科
學
教
育
計
畫

申
請
作
業
要
點

 
  

 
 
 1

6
,
81

2
  

  
  

 1
6,

81
2

  
  
  
16
,8
12

  
  
  
16
,8
12

1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執
行
科
學
研
究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7
,
77

5
  

  
  

  
7,

77
5

  
  
  
 7
,7
75

  
  
  
 7
,7
75

15
全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技
藝

競
賽
實
施
要
點

 
  

 
 
  

9
,
65

4
  

  
  

 1
0,

97
0

-1
,3

1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7
,1
21

  
  
  
19
,5
61

1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實
用
技

能
學
程
作
業
要
點

8
16

,
7
51

94
8,

75
4

-1
32

,0
03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94
7,
58
4

25
,0
00

1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遴
聘
業
界
專

家
協
同
教
學
作
業
要
點

46
,
50

2
54

,7
08

-8
,2

0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7
,6
02

53
,1
04

1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出
國

參

加
國
際
性
技
藝
能
競
賽
作
業
要

點

  
 
  

 
 
  

3
0
0

  
  

  
  

  
30

0
  
  
  
  
 3
00

  
  
  
  
 3
00

73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1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校
外
職

場
參
觀
與
校
外
實
習
及
校
內
併

校
外
實
習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45

,
3
11

  
  

  
 8

3,
80

0
-3

8,
48

9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83
,8
00

  
  
  
83
,8
00

2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在
校
生
專
案
技
能
檢
定

總
召
集
學
校
及
分
區
召
集
學
校

設
備
經
費
要
點

  
 
  

 
 
3,

7
0
0

  
  

  
  

3,
70

0
  
  
  
 3
,7
00

  
  
  
 3
,7
00

2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提
升
學
生
實

習
實
作
能
力
計
畫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12

5
,
00

0
  

  
  

12
5,

00
0

  
  
 1
25
,0
00

  
  
 1
25
,0
00

2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產
業
特
殊
需

求
類
科
要
點

9
9,

1
1
0

11
2,

62
5

-1
3,

51
5

受
十

二
年

國
教

免
學

費
政

策
實

施
、

少
子

化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影

響
，

11
5
年

補
助

產
業

特
殊

需
求

類
科

學
生

免
學

雜
費
酌
減
經
費

。

13
0,
56
5

12
1,
29
8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0

4
,
50

7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9

1
,
31

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實
施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及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師
每
週
教
學
節

數
標
準
新
增
鐘
點
費
要
點

23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5

5,
13

6
  
  
 5
69
,4
35

  
  
 7
08
,6
14

40
,6

82

74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0

,
0
0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
7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60

,
1
29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3
,
27

9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33
,
02

9

27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充
實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空
間
及
設
施
作
業
要
點

 
  

 
 
 3

3
,
92

0
  

  
  

 3
3,

92
0

  
  
  
44
,3
09

  
  
  
52
,8
05

國
教

署

2
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戶
外
教

育
要
點

針
對
學
校
申

請
戶

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

為
更

符
合

本
要

點

所
補
助
之
內

容
，

例
如

:山
野

及
海

洋
教

育
等

，
建

議
學

校

另
申
請
其
他

項
計

畫
，

爰
調

整
補

助
額

度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精
進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課
程
與
教
學
要
點

2
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公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充
實
行

政
人
力
要
點

2
6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3

82
  

  
  

 2
6,

08
2

  
  
  
17
,0
82

  
  
  
14
,5
00

  
  

  
 6

0,
12

9
  
  
  
60
,1
29

  
  
  
60
,1
29

  
  

  
 9

8,
07

7
  
  
  
98
,0
76

  
  
  
98
,0
76

-1
1,

76
9

75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2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大
學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預
修
大
學
第
二
外
語
課
程
要

點

 
  

 
 
 1

7
,
87

1
  

  
  

 1
7,

87
1

  
  
  
17
,8
71

  
  
  
 9
,7
07

2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第
二
外

語
教
育
要
點

 
  

 
 
  

 
 
12

3
  

  
  

  
  

12
3

  
  
  
30
,8
75

  
  
  
18
,3
0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8

7
,
00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7

2
,
00

0

3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建
教
合

作
作
業
要
點

 
  

 
 
50

7
,
39

1
  

  
  

59
9,

39
1

-9
2,

00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
89
,9
50

32

教
育
部
獎
勵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成
效
作
業
要
點

  
 
  

 
 
5,

0
0
0

  
  

  
  

5,
00

0
  
  
  
 5
,0
00

  
  
  
 5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前
導
學
校
暨
機
構
作
業
要
點

30
  

  
  

15
9,

00
0

  
  
 1
54
,5
00

  
  
  
73
,3
61

76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3

,
1
25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30

,
3
03

3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充
實
建
置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要
點

 
 
  

 
 
42

,
5
20

  
  

  
  

4,
32

0
38

,2
0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4
74

  
  
  
21
,9
27

35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科
學
班
辦
理
要

點
  

 
  

 
3
0,

0
0
0

  
  

  
 3

0,
00

0
  
  
  
30
,0
00

  
  
  
23
,7
13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0

4
,
21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0

5
,
20

0

3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宣
導
作
業
要
點

 
  

 
 
  

3
,
20

0
  

  
  

  
3,

61
0

-4
1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
,9
60

  
  
  
 3
,6
55

3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辦
理
自
我
評

鑑
作
業
要
點

  
 
  

 
 
6,

3
6
6

  
  

  
  

7,
23

4
-8

68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8
,0
00

  
  
  
 3
,0
00

3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4
3,

27
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推
動
國
際
教
育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33

推
動
國
際
教

育
課

程
發

展
及

教
師

共
備

社
群

委
辦

案
併

辦

減
少
經
費
；

培
力

計
畫

擬
整

併
國

際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培

力

工
作
營
及
行

政
人

員
業

務
共

備
工

作
坊

；
其

餘
衡

酌
以

往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減

討
調

整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充
實
教
學
及

實
習
設
備
要
點

  
  

  
19

6,
70

4
  
  
 1
96
,7
04

  
  
  
57
,0
00

  
  
 4
17
,2
54

  
  
 2
00
,0
00

  
  

  
30

9,
41

0

77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39

教
育
部
補
助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及

非
山
非
市
學
校
教
育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1
,
41

4
,
45

1
  

  
1,

83
8,

25
3

-4
23

,8
02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8
38
,2
53

  
 1
,8
38
,2
53

4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小
學
充
實
設
施
設
備

作
業
要
點

 
  

 
 
 2

3
,
00

0
  

  
  

20
3,

90
2

-1
80

,9
02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03
,9
02

  
  
 2
03
,9
0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4

4
,
71

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8
,
50

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4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書
法
教
育
實
施
要
點

13
1,

94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試
務
工
作
實
施

要
點

41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2,
77

0
  
  
  
12
,7
70

  
  
  
12
,7
70

  
  

  
  

8,
50

0
  
  
  
 8
,5
00

  
  
  
 9
,5
00

78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
70

,
3
7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46

,
5
83

4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推
動
精
緻
國
教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81

6,
80

0
-8

16
,8

00

公
建

計
畫

「
11

1-
11
4
年

新
興

人
口

成
長

區
公

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校
舍

新
（

增
）

建
工

程
計

畫
」

於
11
4
年

辦
理

完

竣
，
減
列
相

關
經

費
。

  
 1
,2
25
,0
00

  
 1
,6
51
,9
14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6
8,

9
3
1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
0
9,

3
6
9

國
教 署

11
1,

46
5

43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本
土

教
育
補
助
要
點

  
  

  
 3

5,
11

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學
與
國
民
小
學
推
動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科
技
領

域
課
程
作
業
要
點

44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活
化

教
學
與
多
元
學
習
作
業
要
點

4
6

  
  

  
57

0,
37

5
  
  
 4
92
,8
75

  
  
 6
95
,0
76

  
  
  
35
,1
18

  
  
  
44
,2
03

  
  

  
27

8,
30

0
  
  
 2
78
,3
00

  
  
 2
78
,3
00

79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

,
2
14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5

,
0
79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00

,
0
0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8
19

,
3
6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58

,
2
20

國
教

署
484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小
學
推
動
英
語
教
學

實
施
要
點

  
  

  
20

1,
42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國
民
中
學
生
涯
發
展
教

育
及
技
藝
教
育
相
關
經
費
作
業

原
則

49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3,

20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國
民
教
育
課
程
及
教
學

事
項
要
點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6
,2

14
  

  
  

 1
4,

07
9

  
  
  
14
,0
79

  
  
  
14
,0
79

  
  

  
 2

5,
91

5
  
  
  
25
,9
15

  
  
 2
69
,3
25

因
應
前
瞻
特

別
預

算
第

5期
之

雙
語

計
畫

將
於

11
4年

度
結

束
，
為
持
續

辦
理

雙
語

計
畫

，
納

入
11
5年

持
續

辦
理

，
爰

增
編
經
費
。

89
3,

45
1

  
  
 2
01
,4
20

  
  
 2
01
,4
20

80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8

,
0
00

5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獎
勵
國
民
中
小
學
推
動

閱
讀
績
優
學
校
團
體
及
個
人
評

選
實
施
要
點

 
  

 
 
  

8
,
18

0
  

  
  

  
8,

18
0

  
  
  
 8
,1
80

  
  
  
 8
,1
8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
,
59

7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34

3
,
55

8

53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小
學
老
舊
廁
所
整
修

工
程
作
業
要
點

 
  

 
 
 1

1
,
46

6
  

  
  

 2
8,

59
4

-1
7,

12
8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8
,5
94

  
  
  
44
,5
92

5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改
善
偏
遠
地
區
國
民
中
小
學

宿
舍
作
業
要
點

  
 
  

 
7
8,

9
4
6

  
  

  
 4

7,
69

7
31

,2
49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7
,6
97

  
  
  
47
,6
97

5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推
動
實
驗
教
育
要
點

  
 
  

 
1
0,

1
5
0

  
  

  
 1

0,
15

0
  
  
  
10
,1
50

  
  
  
12
,5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5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職
業
試
探
與
體
驗
示
範
中
心
作

業
要
點

5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小
學
與
國
民
中
學
推
動

閱
讀
作
業
要
點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59

7

  
  

  
 4

8,
00

0
  
  
  
48
,0
00

  
  
  
48
,0
00

  
  

  
34

3,
55

8
  
  
 3
43
,5
58

  
  
  
43
,5
58

81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5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小
學
弱
勢
學
生
實
施

要
點

 
  

 
 
45

0
,
30

5
  

  
1,

03
1,

39
9

-5
81

,0
94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0
31
,3
99

  
 1
,0
31
,3
99

57
教
育
部
教
學
卓
越
獎
評
選
及
獎

勵
要
點

 
  

 
 
 1

6
,
08

6
  

  
  

 1
6,

08
6

  
  
  
16
,0
86

  
  
  
16
,0
86

5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學
習
扶
助
作
業
要
點

 
  

 
 
82

7
,
47

0
  

  
  

82
7,

47
0

  
  
 8
27
,4
70

  
  
 8
27
,4
7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0

2
,
67

0

6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用
書
作
業
要
點

  
  

  
10

0,
00

0
-1

00
,0

0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00
,0
00

  
  
 1
00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68
,0

44
59

教
育
部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

政
府
精
進
國
民
中
學
及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與
課
程
品
質

作
業
要
點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3

4,
62

6
  
  
 1
34
,6
26

  
  
 4
36
,7
04

82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4

,
2
01

,
7
5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8
87

,
2
81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9

,
3
60

,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6

,
5
28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
9
23

,
5
22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公
立
幼
兒
園
辦
理
延
長
照
顧

服
務
作
業
要
點

63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58

5,
75

0

-1
,1

41
,8

06

-4
3,

75
6

  
 2

2,
61

6,
00

0
61

教
育
部
推
動
及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與
私
立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合
作
提

供
準
公
共
教
保
服
務
作
業
要
點

主
要
係
申
請

園
數

增
加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非
營

利
幼
兒
園
及
職
場

互
助
教
保
服
務
中
心
作
業
要
點

6
2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4
,8
95
,0
00

  
12
,5
32
,0
00

  
 1

1,
38

9,
08

7
  
 9
,9
24
,8
27

  
 6
,5
00
,0
00

  
  

1,
97

3,
80

6
  
 1
,0
83
,1
47

  
  
 1
32
,5
56

83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80

,
0
00

6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非
營
利
團
體
辦
理
幼
兒
教
保

活
動
處
理
原
則

  
 
  

 
 
  

5
9
4

  
  

  
  

  
59

4
  
  
  
  
 5
94

  
  
  
  
 5
94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3
,
79

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
36

8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3

0
,
72

4

國
教 署

6
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輔
導
作

業
原
則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市

)政
府
充
實
及

改
善
幼
兒
園
教
學
環
境
設
施
設

備
作
業
要
點

6
6

  
  

  
 1

3,
68

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推
動
本
土
語

言
及
在
地
文
化
融
入
教
保
活
動

課
程
原
則

64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25

,6
00

  
  

  
20

5,
60

0
  
  
 1
82
,9
20

  
  
 1
63
,0
10

  
  
  
13
,6
89

  
  
  
19
,6
13

  
  

  
42

9,
65

3
  
  
 4
27
,8
79

  
  
 2
70
,7
65

主
要
係
申
請

輔
導

園
數

增
加

。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0
7

-3
97

,5
61

84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85

,
7
3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
5
71

,
6
8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3

,
5
5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
50

,
0
00

7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原
住
民

族
社
團
要
點

 
  

 
 
  

1
,
05

6
  

  
  

  
1,

05
6

  
  
  
10
,0
00

  
  
  
 7
,2
00

國
教

署

  
  

1,
47

3,
00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
政
府
推
動

學
前
教
保
工
作
實
施
要
點

教
育
部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發
放
二

歲
以
上
未
滿
五
歲
幼
兒
育
兒
津

貼
及
五
歲
至
入
國
民
小
學
前
幼

兒
就
學
補
助
作
業
要
點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興
建
公
共
化
幼
兒
園
園

舍
作
業
要
點

68 69 7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行
政
作
業
費
係

以
人

口
計

算
補

助
經

費
，

學
齡

人
口

逐
年

下
降
，
爰
酌
減

經
費

。

配
合
各
興
建
案

核
定

分
年

分
期

撥
付

調
整

。

-1
,3

50

-9
,4

50

-1
,0

23
,0

00

  
  

1,
65

8,
76

3
  
 1
,7
09
,6
74

  
 1
,7
17
,6
47

  
  

  
 6

3,
00

0
  
  
  
63
,0
00

  
  
  
61
,1
80

  
 1
,5
40
,0
00

  
  
 6
61
,0
00

85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09

,
3
09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
60

,
0
44

73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發
給
優

秀
原
住
民
學
生
獎
學
金
要
點

 
 
  

 
 
21

,
1
50

  
  

  
 2

1,
15

0
  
  
  
21
,4
99

  
  
  
21
,4
99

74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原
住
民
學
生

國
際
交
流
作
業
要
點

 
  

 
 
  

3
,
00

0
  

  
  

  
3,

00
0

  
  
  
 3
,0
00

  
  
  
 3
,5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

5
,
77

3

7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活
動
作
業
要
點

  
 
  

 
 
2,

0
4
4

  
  

  
  

2,
04

4
  
  
  
 1
,7
50

  
  
  
 2
,5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語
文
教
學
作

業
實
施
要
點

7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實
驗
教
育
要
點

75

  
  

  
36

9,
35

3
  
  
 3
69
,3
53

  
  
 3
69
,3
53

  
  

  
 2

5,
77

3
  
  
  
24
,6
52

  
  
  
20
,0
00

86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84

,
4
9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32

,
8
23

7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新
住
民
子
女

國
際
交
流
作
業
要
點

 
 
  

 
 
 6

,
0
00

  
  

  
  

6,
00

0
  
  
  
 6
,0
00

  
  
  
 5
,3
25

79

教
育
部
提
供
外
國
學
生
及
香
港

澳
門
學
生
來
臺
就
讀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獎
學
金
要
點

 
  

 
 
 1

3
,
00

0
  

  
  

 1
3,

00
0

  
  
  
 4
,0
00

  
  
  
 4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6

0
,
59

9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

5
,
61

6

8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新
住
民
子
女

語
文
學
習
活
動
作
業
要
點

  
 
  

 
 
  

7
6
0

  
  

  
  

  
76

0
  
  
  
  
 7
60

  
  
  
  
 8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3
6,

57
5

  
  

  
14

2,
79

0
8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要
點

77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新
住
民
子
女
教
育
要
點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1

7,
31

3
  
  
 2
07
,0
46

  
  
 2
07
,0
46

  
  
 1
49
,6
76

  
  
 1
47
,8
22

87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
14

,
9
31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
38

,
0
69

83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獎

助
民
間
辦
理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教

育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活
動
要
點

 
  

 
 
  

5
,
00

0
  

  
  

  
5,

00
0

  
  
  
 5
,0
00

  
  
  
 5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6

0
,
50

0

8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辦
理
資

優
教
育
作
業
要
點

  
 
  

 
5
2,

9
6
2

  
  

  
 5

2,
96

2
  
  
 1
15
,0
00

  
  
 1
15
,0
00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
市
）

政
府
所
屬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及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特
教
班
經
費
作
業

原
則

8
2

8
4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08

,4
31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改
善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原
則

  
  

  
86

1,
43

1
  
  
 4
11
,4
31

  
  
 4
11
,4
31

  
  

  
 6

0,
50

0
  
  
  
60
,5
00

  
  
  
55
,7
67

88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

,
3
16

,
0
29

87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特
殊
教
育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74

5
,
85

7
  

  
  

74
5,

85
7

  
  
 7
18
,3
86

  
  
 6
50
,1
71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4
,
11

2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
21

3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9

1
,
27

4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3

3
,
75

5

國
教 署

8
6

教
育
部
補
助
直
轄
市
與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經
費
實
施
要
點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設
置
原
住
民

族
藝
能
班
要
點

8
8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本
土
語
文
教

育
實
施
及
補
助
要
點

8
9

  
  

  
  

5,
32

5

  
  

2,
31

6,
02

9
  
 2
,1
67
,4
55

  
 1
,1
55
,8
59

  
  
  
 5
,3
25

  
  
  
 5
,3
25

  
  

  
22

5,
02

9
  
  
 2
25
,0
29

  
  
 2
25
,2
09

89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90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理
矯
正
教
育
作

業
要
點

 
  

 
 
  

5
,
80

0
  

  
  

  
5,

80
0

  
  
  
 5
,8
00

  
  
  
17
,6
30

91
教
育
部
校
長
領
導
卓
越
獎
評
選

及
獎
勵
要
點

  
  

  
  

4,
00

0
-4

,0
00

校
長

領
導

卓
越

獎
每

兩
年

辦
理

1
次

，
本

次
為

11
4
年

，
預

計
11

6年
將
再
辦

理
。

  
  
  
 4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5
2,

2
2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
3,

0
5
8

93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務
創
新
人

員
要
點

 
  

 
 
25

1
,
27

0
  

  
  

19
0,

47
6

60
,7

94
因

應
軍

訓
教

官
逐

年
離

退
校

園
，

因
此

所
需

經
費

增
加

，

11
5年

度
私
校

教
官

屆
退

人
數

53
0員

。
  
  
 1
63
,0
76

  
  
  
99
,2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7
4,

7
9
5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5,

4
2
3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中
輟
生
預
防
追
蹤
與
復

學
輔
導
工
作
原
則

9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校
園
安
全
相
關
業
務
作

業
要
點

94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7,

02
7

-4
0,

03
8

  
  

  
11

2,
30

5
  
  
  
91
,8
24

  
  
 1
15
,1
55

  
  

  
13

0,
25

6
  
  
 1
05
,2
48

  
  
 1
05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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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9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學
生
事
務
與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及
輔
導
工
作
要
點

  
 
  

5
6
0,

6
1
4

  
  

  
53

4,
66

7
25

,9
47

1.
配

合
教

育
部

推
動

「
社

會
情

緒
學

習
中

長
程

計
畫

第
一

期
五

年
計

畫
」

，
為

「
健

康
臺

灣
」

國
政

願
景

之
推

動
政

策
之

一
，

因
屬

新
政

策
推

動
故

須
新

增
計

畫
業

務
執

行
相

關
經
費
。

2.
為

提
升

學
校

安
全

與
輔

導
能

量
並

建
立

高
關

懷
學

生
個

案
輔

導
員

機
制

以
有

效
支

援
學

校
，

爰
補

助
國

民
中

學
增

置
學
務
人
力

所
需

經
費

，
每

校
增

置
學

務
人

力
1人

。

  
  
  
99
,7
86

  
  
  
23
,3
9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

0
,
46

2

97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衛
生
保
健
業
務
作
業
要

點

  
 
  

 
2
1,

4
0
3

  
  

  
 2

1,
40

3
  
  
  
27
,3
11

  
  
  
22
,8
35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2
,
80

0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縣
(市

)政
府
設
置
學

生
輔
導
諮
商
中
心
要
點

9
6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與
縣
(市

)政
府
所
屬

公
立
國
民
中
學
及
國
民
小
學
精

進
午
餐
廚
房
要
點

9
8

本
經
費
運
用

於
臺

南
市

立
人

國
小

午
餐

廚
房

新
建

計
畫

，

本
案
係
行
政

院
鄭

副
院

長
麗

君
於

11
3年

8月
9日

訪
視

該
校

，
原
廚
房
位

於
地

下
室

空
間

壓
迫

且
前

有
風

災
致

使
淹

水

情
形
，
影
響

廚
房

人
員

作
業

及
衛

生
安

全
，

教
育

部
長

已

於
11

3年
12

月
1
1日

核
定

本
案

補
助

3,
20
0萬

，
11
4年

補
助

第
1期

款
64

0
萬
，

11
5年

補
助

第
2期

款
1,
28
0萬

，
11
6年

補
助
第
3期

及
第

4期
款

計
1,
28
0萬

。

2,
39

8

  
  

  
 5

0,
46

2
  
  
  
54
,0
00

  
  
  
30
,9
60

  
  

  
 1

0,
40

2
  
  
  
10
,4
02

  
  
  
10
,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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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0

,
0
0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03

,
0
40

10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民
中
小
學
充
實
健
康
中
心

設
備
要
點

  
 
  

 
1
5,

7
9
7

  
  

  
 1

5,
79

7
  
  
  
15
,7
97

  
  
  
15
,7
97

10
1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園
天
然

災
害
復
建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5
1,

5
5
0

  
  

  
 4

1,
45

7
10

,0
93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51
,5
50

  
  
  
51
,5
50

10
2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營
建
工
程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75

7
,
46

4
  

  
  

71
8,

72
1

38
,7

43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8
08
,4
52

  
  
 2
97
,6
78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2
,
30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7

1
,
12

4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公
私
立
幼
兒
園
汰
換
暨

新
購
幼
童
專
用
車
要
點

9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公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導
師
職

務
加
給
差
額
作
業
要
點

1
03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1
0,

00
0

  
  

  
11

3,
04

0
  
  
 1
13
,0
40

  
  
 1
13
,0
40

  
  

  
 8

3,
42

4
  
  
  
83
,4
24

  
  
  
83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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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1
08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2

,
5
67

10
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均

衡
教
育
發
展
獎
勵
國
中
畢
業
生

升
學
當
地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獎
學

金
實
施
要
點

  
 
  

 
2
1,

0
8
0

  
  

  
 2

1,
08

0
  
  
  
21
,0
80

  
  
  
21
,0
80

10
6

教
育
部
補
助
國
際
數
理
學
科
奧

林
匹
亞
競
賽
及
國
際
科
學
展
覽

成
績
優
良
學
生
出
國

參
加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作
業
要
點

 
 
  

 
 
  

 
2
32

  
  

  
  

  
23

2
  
  
  
  
 2
46

  
  
  
  
 1
28

10
7

教
育
部
獎
勵
推
動
戶
外
教
育
成

效
卓
著
實
施
要
點

  
 
  

 
 
3,

5
0
0

3,
50

0
每
兩
年
辦
理
1
次
，

前
次

為
11
3年

，
下

次
為

11
5年

。
  
  
  
 3
,5
00

10
8

總
統
教
育
獎
辦
理
要
點

  
 
  

 
3
9,

5
7
0

  
  

  
  

4,
97

0
34

,6
0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
,9
70

  
  
  
 2
,9
70

10
9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工
讀
獎

助
金
實
施
要
點

  
 
  

1
1
5,

7
0
4

  
  

  
11

5,
70

4
  
  
 1
15
,7
04

  
  
 1
15
,7
04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自
願
赴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服
務

之
校
長
及
教
師
相
關
特
別
獎
勵

措
施
經
費
作
業
要
點

1
04

  
  

  
  

2,
67

5
  
  
  
 2
,6
75

  
  
  
 2
,6
75

93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45

,
0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55

,
1
57

11
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私
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加

發
教
職
員
資
遣
慰
助
金
作
業
要

點

 
  

 
 
  

7
,
84

0
7,

84
0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8

,
4
00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獨
立
式
中
途
學
校
作
業

要
點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教
師
及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諮
商
輔
導
支
持
服
務

要
點

11
0

11
1

依
業
務
實
際

需
求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教
師
專
業
審
查
會

運
作
要
點

1
13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5
,7

83 7

6,
40

0

  
  

  
  

9,
21

7
  
  
  
 9
,2
17

  
  
  
 4
,9
38

  
  

  
 5

5,
15

0
  
  
  
27
,2
00

  
  
  
28
,6
79

  
  

  
 1

2,
00

0
  
  
  
27
,9
65

  
  
  
 9
,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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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05

,
8
32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4

,
0
0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1

,
4
60

11
6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教
育
部
推
動
公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實
施
雙
聯
學
制
及
國
際
課
程

經
費
補
助
要
點

 
  

 
 
 1

0
,
40

0
  

  
  

 1
0,

40
0

  
  
  
10
,4
00

  
  
  
 7
,8
00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3

6
,
25

0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1

9
,
84

3

國
教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辦
理
社
區
互
助
式
及
部
落
互

助
式
教
保
服
務
中
心
作
業
要
點

1
15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推

動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臺
灣
手

語
教
育
補
助
要
點

1
17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5

40

-1
4,

80
0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實
施
戶
外
教
育
與
海
洋
教
育

要
點

1
14

  
  

  
10

5,
83

2
  
  
 1
05
,8
23

  
  
 1
05
,8
23

  
  

  
 2

0,
00

0
  
  
  
20
,0
00

  
  
  
20
,0
00

  
  

  
 7

0,
89

3
  
  
  
75
,7
43

  
  
  
67
,1
54

95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行
政
及

督
導

一
般
性
教
育

補
助
—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76

,
6
33

 
 
57

,
7
07

,
6
06

  
 5

9,
30

2,
46

0
-1

,5
94

,8
54

  
49
,0
20
,2
21

  
38
,5
31
,0
95

1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推
動
青
年

職
涯
輔
導
及
發
展
獎
補
助
要
點

2
7,

8
0
0

  
  

  
 3

0,
50

0
-2

,7
00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經
評

估
各

項
計

畫
優

先
順

序
等

，
減

辦
本

項
計
畫
。

  
  
  
21
,9
92

  
  
  
36
,2
42

2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U
-s
ta
r
t

創
新
創
業
獎
補
助
要
點

 
  

 
 
 5

6
,
17

6
  

  
  

 5
6,

17
6

  
  
  
56
,1
76

  
  
  
56
,1
76

3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促
進
青
年

公
共

參
與
獎
補
助
作
業
要
點

  
 
 
  

3
7
,7

8
4

  
  

  
 7

6,
11

3
-3

8,
32

9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0
,3
60

  
  
  
24
,8
34

4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1
14
年

「
青
聚
點
」
地
方
創
生
人
才
培

育
獎
勵
計
畫

 
  

 
 
 5

5
,
00

0
  

  
  

 5
0,

00
0

5,
00

0

為
符
應
國
發

會
「

打
造

永
續

共
好

地
方

創
生

計
畫

（
11
4-

11
7年

）
」
之

地
方

創
生

人
才

培
育

政
策

，
持

續
鼓

勵
並

擴

大
在
地
團
隊

成
立

青
聚

點
；

另
部

分
委

託
相

關
業

務
(如

在

地
課
程
知
識

系
統

化
)預

計
於

11
4年

完
成

，
爰

11
5年

調
整

業
務
費
編
列

，
並

增
編

獎
補

助
費

額
度

。

5
青

年
國
際
及

體
驗
學
習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促
進
青
年

國
際
參
與
及
交
流
獎
補
助
要
點

  
 
 
  

 
8
,1

7
5

  
  

  
94

8,
17

5
-9

40
,0

00
「
青
年
百
億
海

外
圓

夢
基

金
計

畫
」

11
5年

起
向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申
請
經
費

，
逐

年
累

計
達

百
億

規
模

。
  
  
  
 8
,1
75

  
  
  
 8
,1
75

國
教

署

青
年
公
共

參

與

青
年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補

助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推
動

少
年
事
件
過
渡
性
教
育
措
施
作

業
要
點

11
8

因
財
劃
法
修

正
後

地
方

財
源

大
幅

增
加

，
衝

擊
中

央
可

運

用
財
政
資
源

，
爰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原

則
回

歸
由

地
方

以

所
獲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辦

理
或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負
擔

，

爰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4
0,

00
0

小
計

青
年
生
涯
輔

導

  
  

  
11

6,
63

3

96



單
位

：
千

元

金
額
(A

-B
)

增
減

簡
要

說
明

11
2年

度

預
算

數

1
1
5
年

度
教

育
補

助
經

費
編

列
概

況
表

主
辦

單
位

序 號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補
助
原
則
或
要
點

11
5
年
度

預
算
案
數

(A
)

11
4年

度

預
算
數

(B
)

11
5
年
度

與
11
4年

度
比

較
11
3年

度

預
算

數

6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服
務
學
習

及
海
外
志
工
獎
補
助
要
點

 
  

 
 
 2

7
,
58

3
  

  
  

 2
5,

22
9

2,
35

4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25
,2
29

  
  
  
16
,5
21

7
教
育
部
青
年
發
展
署
青
年
壯
遊

體
驗
學
習
獎
補
助
要
點

  
 
  

 
4
2,

0
2
6

  
  

  
 3

5,
84

0
6,

18
6
參
考
歷
年
補
助

情
形

調
整

11
5年

度
預

算
案

數
。

  
  
  
35
,8
40

  
  
  
32
,8
40

8
教
育
部
青
年
儲
蓄
帳
戶
補
助
要

點
  

 
  

1
3
5,

0
0
0

  
  

  
15

2,
00

0
-1

7,
00

0

本
計
畫
11

5年
度

編
列

1.
35
億

元
，

因
計

畫
轉

型
較

11
4年

減
少
0.

17
億
元

，
其

中
「

青
年

教
育

與
就

業
儲

蓄
帳

戶
方

案
」
1.

15
億
元

，
轉

型
後

之
「

青
年

生
涯

領
航

計
畫

」
0.
2

億
元
。

  
  
 1
60
,0
00

  
  
 1
10
,0
00

 
 
  

 
3
89

,
5
44

  
  

1,
37

4,
03

3
-9

84
,4

89
  
  
 3
47
,7
72

  
  
 2
84
,7
88

青
年
國
際
及

體
驗
學
習

小
計

備
註
：

本
表

不
含

免
逐

項
審
議
及
個
案
審
議
之
計
畫
與
金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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